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许可证核发、换发、注销审批
子项目一：设立、变更、终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审批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设立、变更、终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令第129号公布，自1993年10月5日起施行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三条：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广电总局令第60号）第七条：设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拟申请服务区的范围，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批。

第八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载明的业务类别、服务区等事项从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活动。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拟变更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出资者、主要经营者、业务类别、服务区等重要事项的，应当在变更前30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拟终止服务，应当在终止前60日向原发证机关提交终止服务申请及善后方案，经原发证机关批准后方可终止。善后服务方案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监督执行。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和国家广电总局令第60号《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设立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中企业法人应当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

2．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安全保障措施；

3．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业人员、设备和营业场所；

4．有明确的服务区，有可行的服务方案及必要的服务资源；

5．法定代表人、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未因违反国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的规定而被有关主管部门给予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6．符合当地广播电视覆盖规划及建设安排。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设立、变更、终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事业单位。

（二）实施范围：申请在广西区内设立、变更、终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六、申请材料

（一）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申请《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报告；（说明单位情况、拟申请服务区范围）

2．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申请表；

3．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和证明资料；（身份证、简历、专业资格证明）

4．法人代表、主要经营者的身份证明和简历及主要出资单位有关证明材料；

5．设备、营业场所证明。

（二）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拟变更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出资者、主要经营者、业务类别、服务区等重要事项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说明变更事项）；

2.《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原件。

3.变更公司名称的单位需提交工商行政部门对新公司名称的企业名称核准件；

4.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单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法人代表的决定；

5.变更主要出资者、新的机构章程；

6.变更公司地址的单位需提交新地址的办公场地证明；

（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拟终止服务，应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

2.终止服务善后方案；

3.《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原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符合当地广播电视覆盖的规划及建设安排。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申请表

      3.申请书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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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许可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机构名称
	（附企事业单位执照或工商行政部门企业名称核准件）

	营业地址
	（附场地证明；如营业地址与注册住所分离，应分别注明）

	
	

	经济
类型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
□其他，（请简要说明）：

	拟申请
服务区
	□全区范围；□非特定用户；
□地（市）、县（市、区）级行政区域范围□特定用户
（注明市、县）：；（注明用户）：；

	拟申请
业务类别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施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售后服务维修；

	法定代表人
	
	性别
	
	座机
	

	职务名称
	
	出生年月日
	
	手机
	

	国籍/籍贯
	
	身份证号
	
	传真
	

	简历
（含时段、曾驻任机构及职务、专业技能，附身份证复印件）
	
	照
片

	主要经营者
	
	性别
	
	座机
	

	职务名称
	
	出生年月日
	
	手机
	

	国籍/籍贯
	
	身份证号
	
	传真
	

	简历
（含时段、曾驻任机构及职务、专业技能，附身份证复印件）
	
	照
片


填报机构保证：上表内容真实、有效、合法。主要经营者签字：

填报机构盖章（日期）
	主要出资者
	出资方名称
	注册地/国籍籍贯
	出资额（万元）
	所占股份额（%）

	
	合计
	
	
	100%

	
	
	
	
	

	上级主管单位及股东结构图
	

	工作人员
	总计：人，其中初级以上职称专业人员：人。

	主要专业人员
	主要责任岗位
	姓名
	职务名称
	职称或资质
	专业工作及培训情况

	
	管理总监
	
	
	
	

	
	节目管理负责人
	
	
	
	

	
	设施管理负责人
	
	
	
	

	
	用户管理负责人
	
	
	
	

	
	工程技术负责人
	
	
	
	

	主要管理制度
	（附：机构章程、主要管理制度和安全保障措施说明）

	申办
承诺
	我单位保证各项填报内容真实、有效、合法，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及规章规定，如变更将按规定办理；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定规范，提供安全、优质、稳定、便捷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自觉接受并服从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法定代表人（签字）：（机构公章）
主要经营者（签字）：年月日

	联络人（管理总监）
	
	座机
	
	手机
	



填报机构保证：上表内容真实、有效、合法。主要经营者签字：填报机构盖章（日期）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或所属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依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等规定，我局于年月日收到申请单位提出的申请材料，经审查，确定其符合有关规定并真实、有效、合法，决定予以受理；经审核，同意按规定程序报请审批。
负责人（签字）：                  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批复文号
	
	许可证编号
	

	有效期限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发证日期
	
	经手人
	

	领证人
（非主要经营者领证需提供委托书）
	签名/日期
	就职机构
	座机/手机

	
	
	
	

	备注
	

	填表
注意事项
	1、本表是管理部门进行审批的重要依据，各项内容均需如实填写，不得留空，所附材料每页均应由主要经营者签名并加盖机构公章，保证其内容真实、有效、合法。
2、本表“主要出资者”一栏中，请填写出资方及其股份比例，事业/企业法人应注明登记注册地，自然人应注明国籍籍贯，并提供相应机构证照复印件或身份证明复印件。
3、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市、县广电行政部门留存，一份报自治区广电行政部门。
4、如对有关项目含义存有疑问，请向本地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咨询。


附件3
××××××××公司关于申请开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是专门从事广播电视器材经营的单位，注册资金3000万，位于××市××大道××××号。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公司经营，我公司拟开办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业务，服务区在×××××范围内。
请予批准。
附件：人员、场地、设备的相关证明文件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子项目二：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核发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核发。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令第129号公布，自1993年10月5日起施行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三条：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五条：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单位可直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第六条：个人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必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并持其开具的证明，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有确定的接收方位、接收内容和收视对象范围；

（2） 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接收设备；

（3） 有合格的专职管理人员；

（4） 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任何单位均可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
第五条：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单位可直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审批机关检验合格后由其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备案。
第六条：在收不到当地电视台、电视转播台、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台站的电视节目的地区，个人可申请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经审查批准的个人，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检验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
个人设置的卫星接收天线不得占用公共场所，影响环境美观和邻里日常生活。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个人。

（二）实施范围：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目的、接收内容、接收方式和收视对象范围等要求，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目。
六、申请材料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六条，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报告；

2．单位证明。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设备安装、验收时间）。市、县（县级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县级市）确定。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 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核发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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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申请设置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本人是××市××县××乡××村××组农民，因当地有线电视未通达且无线电视收视效果很差，基本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为此，特向贵局申请在本人住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中星9号卫星（方位：东经92.2度）传送的中央1—15套、广西及各省卫视电视节目，请予批准。

联系人：×××
地  址：××市××县××乡××村××组

电  话：×××××××××××
附：1．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

2．村委会证明原件1份

                                                     个人签名

                                              ××××年××月××日

子项目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核发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核发。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令第129号公布并开始施行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三条：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五条：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有确定的接收方位、接收内容和收视对象范围；

（2） 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接收设备；

（三）有合格的专职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根据第四条规定，下列单位和场所可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一）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等确因工作需要的单位；

（二）三星级以上的涉外宾馆；

（三）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或居住的公寓等。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其他组织、境外人员。

（二）实施范围：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目的、接收内容、接收方式和收视对象范围等要求，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目。

六、申请材料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五条，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三）宾馆提供星级证明及旅游管理部门的有关批文；境外人员居住的公寓须提供涉外房产证明和住户人护照。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设备安装、验收时间）。市、县（县级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县级市）确定。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核发申请书（样本）

3．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image: image3.png](MY BRI AHPTLTHY) Pl W (M
O WEMEHEIRBA A HOUWULIHN Lo HREENY

WANBERTLEL MY B R EEWG |
(N HEURAYTENY BHTY T H)
iw%§5<mﬁ&w<¢mzmmm@%

(MY MEYRFTENY BHRTL TH) XA W RS

A
(BTN vH) &
WRELESEREVELERY WAVEYY

%

(BT 9H) HEFEA
FRNT FAWHHESEE YW ALY
BEUWER CHUUHKSY TUwysd 4

BEYRYFRAR LN VLR 0B LY

A LT H R E e L R B O
BEEAR EAAESY TLEM bt

Ewmwwgmww « ERE ST LN tea e e ) ) pmm—— Y
EYRaEH A B BEOGH | HOEREFLLTY
FHAHG UL iy
TR K R E e

(BT Ol “WMEFYRE BT 0T WP 2H)

( HER Mg Ri el ) B fo i R Mook e e (W B L
T 44 3





附件2-1
自治区××局关于申请设置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函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单位位于××市××区××路××号，主要负责我区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规划管理，属正厅级单位。

现因业务工作的需要，特申请在××市××路×××号（该站点现有处级以上干部××户、副高职称以上专业人员××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阳光卫视等3套境外电视节目，请予批准。我们保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批准的内容、范围接收，服从管理，接受监督检查。

此函。

联系人：×××
地  址：××市××路×××号

电  话：×××××××××××
附：省级政府、部门确定本单位级别的文件复印件1份

（单位签章）

                                       ××××年××月××日

附件2-2       

广西××宾馆关于申请设置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函

（宾馆饭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宾馆位于××市××区××路××号，是×星级（涉外）的宾馆饭店，拥有客房×××间。××××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指定接待宾馆之一，每年接待大量中外宾客。

因业务工作的需要，现申请在××市××路×××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卫视国际电影台（STAR MOVIE IN’TL），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等4套境外电视节目向本宾馆饭店客房传送，请予批准。我们保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批准的内容、范围接收，服从管理，接受监督检查。

此函。

联系人：×××
地  址：××市××路×××号

电  话：×××××××××××
附：三星级证书或批复复印件1份

                                              （单位签章）

                                         ××××年××月××日

附件2-3

×××关于申请设置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函

（境外人士）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本人系××国居民，现在广西×××××公司工作，居住在××市××路××号××花园×栋×××室。为了解本国新闻资讯，特申请在××市××路××号吉运花园×栋×××室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境外电视节目，请予批准。本人保证遵守贵国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批准的内容、范围接收，服从管理，接受监督检查。

此函。

联系人：××××××××××
地  址：××市××路××号××花园×栋×××室

电  话：×××××××
    附：1．身份证明（护照、回乡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2．涉外房产证明

                                             申请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3-1

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申  请  表

申请单位（个人）：    广西××宾馆     （盖  章）

许 可 证 编 号 ：     ×××××××          

申  请  日  期 ：   ××××年××月××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申请人是单位的填写下表）

	单位名称
	广西××宾馆

	单位性质
	企业
	邮政编码
	×××××××

	单位地址
	××市××大道××号

	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部门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上级主管部门
	××
	联系电话
	×××××


申请个人基本情况（申请人是个人的填写下表）

	姓名

（中、英文）
	×××××
	性别
	××
	出生
年月日
	×××××××

	身份证明

（仅填写其中一项）
	□  身份证号码：    ×××××××××               

□  护照号码：     ××××××××                       

□  回乡证号码：   ×××××××                         

□  其他证件：   ×××××××                         

	发证机关
	××市公安局

	现住地址
	××市××大道××号


（二）申请业务情况

	接收卫星
	
	接收方位
	

	接收方式（仅选其中一项）
	□ 接收时有选择录制，只作资料留存，不复制。

√  只接收不录制。

□ 接收的同时通过本单位闭路电视系统播放，不录制。

	卫星站址
	

	接收目的
	个人需要收视用

	接收内容
	凤凰卫视

	收视对象
	仅限本人


（三）市、县审查意见

	所在县级广播电视局审查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级广播电视局审查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级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四）自治区审批意见

	接收卫星
	
	批准文号
	桂广卫视函〔     〕   号

	接收内容
	凤凰卫视

	收视对象

范  围
	□ 仅限于处级以上干部（含副高以上、业务相关人员）收看。

√  仅限于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宾客等收看。

	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须如实填写，如填写不下，可另加附页。

2. 本表及附页一式四份，所在地市、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各留存一份，国家安全部门留存一份，自治区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留存一份。

3. 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审核意见由自治区广电局征询。
附件3-2
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申  请  表

（示范文本）

申请单位（个人）： 广西××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许 可 证 编 号 ：    ××××××××××       

申  请  日  期 ：  ××××年××月××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申请人是单位的填写下表）
	单位名称
	广西××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性质
	企业
	邮政编码
	×××××××

	单位地址
	××市××路××××号

	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部门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上级主管部门
	
	联系电话
	×××××××


申请个人基本情况（申请人是个人的填写下表）

	姓名

（中、英文）
	××
	性别
	×
	出生
年月日
	×××××××

	身份证明

（仅填写其中一项）
	□  身份证号码：××××××××                            

□  护 照 号码： ××××××                             

□  回乡证号码： ×××××××                           

□  其 他 证 件 ：  ×××××××××                          

	发证机关
	××市公安局

	现住地址
	××市××大道××号


（二）申请业务情况

	接收卫星
	亚太6号卫星
	接收方位
	134°E

	接收方式（仅选其中一项）
	□ 接收时有选择录制，只作资料留存，不复制。

√ 只接收不录制。

□ 接□收的同时通过本单位闭路电视系统播放，不录制。

	卫星站址
	××市××路×××号

	接收目的
	业务需要收视用

	接收内容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星空台、阳光卫视

	收视对象
	仅限住店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宾收看


（三）市、县审查意见

	所在县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审查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审查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级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四）自治区审批意见

	接收卫星
	
	批准文号
	桂广卫视函〔     〕   号

	接收内容
	

	收视对象

范  围
	□ 仅限于处级以上干部（含副高以上、业务相关人员）收看。

□ 仅限于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宾客等收看。

	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须如实填写，如填写不下，可另加附页。

2．本表及附页一式四份，所在地市、县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各留存一份，国家安全部门留存一份，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留存一份。

3．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审核意见由自治区广电局征询。

子项目四：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核准同意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核准同意。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1990年4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第1号令公布，1990年5月28日施行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第八条：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因业务工作发生变化需要改变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应当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许可证，由审批机关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五条：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检验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安全部备案。第十三条：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需要改变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按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电视节目的申请程序，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许可证。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有关内容，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

（二）需要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其他组织、境外人员。
（二）实施范围：申请在广西区内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六、申请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原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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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宾馆关于申请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

境外电视节目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宾馆于××年××月××日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并于××年××月××日取得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许可证编号××××。因×××原因，申请取消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请予批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市××路××号

附件：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原件

                                                      广西××宾馆
××年××月××日
子项目五：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单位的单

位名称、接收站址、接收内容核准同意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单位的单位名称、接收站址、接收内容核准同意。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1990年4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第1号令公布，1990年5月28日施行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第八条：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因业务工作发生变化需要改变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应当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许可证，由审批机关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五条：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检验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安全部备案。第十三条：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需要改变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按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电视节目的申请程序，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许可证。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单位的单位名称、接收站址、接收内容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

（二）需要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单位的单位名称、接收站址的；

（三）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载明的接收内容，须符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的接收范围。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单位名称、接收站址、接收内容的单位、其他组织、境外人员。
（二）实施范围：申请在广西区内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单位名称、接收站址、接收内容。
六、申请材料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三章，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单位名称、接收站址、接收内容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需说明变更事项）；
（二）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原件；

（三）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单位的单位名称的，需提交工商行政部门对新单位名称的企业名称核准件；

（四）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的接收站址的，需提交新接收站址证明；

（五）增加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地市级三份，市、县级四份，在南宁的自治区（中直）单位两份］。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单位的单位名称、接收站址、接收内容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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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宾馆关于申请变更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单位的单位名称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宾馆于××年××月××日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并于××年××月××日取得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许可证编号××××。因×××原因，申请变更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单位名称，请予批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市××路××号

附件：1．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原件

          2．企业名称核准件复印件

                                                       广西××宾馆

××年××月××日
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广播电视站设立许可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市辖区、乡镇及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广播电视站设立许可。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并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审批。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并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审批。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审批。

《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广播电视发展规划和当地广播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辖区内广播电视站的规划和布局，负责本辖区内广播电视站的审批和日常管理工作。第六条：县级以上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期限，履行受理、审核职责，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的，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市辖区、乡镇及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广播电视站设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和本辖区广播电视事业和产业建设发展规划；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广播电视专业人员；

（三）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广播电视技术设备；

（四）有必要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稳定的资金保障；

（五）有必要的场所；

（六）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根据《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市辖区、乡镇及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可申请设立广播电视站。

（二）实施范围：根据《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广播电视站应按规定转播好中央、省级和当地的广播电视节目。条件具备的，应与当地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联网。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广播电视节目转播技术方案、覆盖范围以及自办广播业务或电视业务的主要内容；

（三）人员、资金、场地、设备的相关证明文件；

（四）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市、县（县级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县级市）确定。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每个申请单位只能设立一个广播电视站。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市辖区、乡镇及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设立广播电视站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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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学院关于设立广播电视站的请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院是一所立足广西、面向全国的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院融师范教育、非师范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远程教育为一体，含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设有××个系（院），××个普通本科专业，××个专科专业。其中中文系设有汉语言文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汉语言文学教育、中文秘书4个专业。为培养学生具有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摄录、制作、播音和主持节目的基本能力，必须建立电视新闻实习基地。

我院校园内的有线电视已于××××年与原××有线电视传输中心并网，现传送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公司××分公司整套电视节目，同时传播本校教学电视节目。我院拟利用校内有线电视网增开校园新闻动态、专题节目频道，作为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习专用，最近，学院还购置了成批设备，建立了相应的非编实验室、演播室。构建学院广播电视站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2号《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我院特向贵局申请设立学院广播电视站，妥否，请批复。

                                           ××××年××月××日

设立、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许可
子项目一：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许可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许可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

2015年2月2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附件4第13项规定，该项改为后置审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八条：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报广电总局审批；其他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向所在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人员和工作场所；

（三）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录或机构无被吊销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记录；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二）实施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应严格按照许可证核准的制作经营范围开展业务活动。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七条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附件4第13项规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法定代表人签名同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及简历）；

（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章程；

（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领表（一式3份）（须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管理平台”填报，未申请网上开户的单位先开户才能办理）；

（四）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管理人员（不少于3名）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简历、业绩或曾参加相关专业培训证明等材料；

（五）办公场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或相关房产证明）；

（六）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人登记证书或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核原件）；

（七）所有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为了验明有无外籍人员参与投资）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申请书（样本）

3.《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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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公司关于
申请开办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业务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广播电视相关专业从业人员3名，公司办公地点在××市××路××号××大厦××楼×××室。
为了繁荣广西广播影视事业。我公司拟开办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业务，从事广播电视专题、专栏、综艺、广播剧、动画片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和电视剧发行活动。请予批准并颁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此函。
附件：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领表（一式3份）；
2、公司章程（1份）；
3、3名以上主要管理人员的相关专业简历、业绩或培训证明等材料（1份）；
4、办公场地证明复印件（1份）；
5、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人登记证书或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核原件）（1份）；
6、公司所有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公司盖章或负责人签名）
××××年××月××日
附件3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申    领    表
（示范文本）
制作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申领编号××××××××
许可证编号××××××××
填表日期××××年××月××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制
	制作单位名称
	广西××××××××××
公司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

	单位地址
	××市××路××号××大厦××楼×××室

	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邮编
	××××××

	
	
	传真
	×××××××
	
	

	
	
	
	

	
	
	
	

	主要从业人员
	
	姓名
	职称
	现任职务
	主要业绩

	
	管理人员
	×××××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会计
	

	
	专业人员
	×××××
	三级导演
	导演
	《××××××》等

	
	
	×××××
	编辑
	编辑
	《×××××》等

	
	
	××××××
	二级美工师
	美工
	《×××××》等

	
	
	
	
	
	

	
	
	
	
	
	

	
	
	
	
	
	

	
	
	
	
	
	


	申请机构
负责人意见
	我公司诚意投资影视文化事业，请予批准。
负责人（签字）×××××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广播电影电视局（业务主管部门初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领证人
	姓名
	就职机构
	联系电话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
注意事项
	  1、本表须如实填写，如填写不下，可另加附页。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发证机关留存，一份报总局备案。


子项目二：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公司地址、公司名称核准同意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公司地址、公司名称核准同意。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载明的制作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和章程、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载明的制作机构名称、剧名、集数等发生变更，持证机构应报原发证机关履行变更审批手续；终止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应在一周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法人代表、公司地址或公司名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

（二）确因工作需要变更法人代表、公司地址或公司名称的。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已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地址或公司名称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二）实施范围：已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地址或公司名称。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法人代表、公司地址或公司名称，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

（三）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单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法人代表的决定；

（四）变更公司地址的单位需提交新地址的办公场地证明；

（五）变更公司名称的单位需提交工商行政部门对新公司名称的企业名称核准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法人代表、公司地址、公司名称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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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是依法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因×××××××××××××× （变更原因），现申请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请审核批准。

此函。

附件：1. 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定

      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 

（公司盖章或负责人签名）

××××年××月××日

举办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

活动审批

1、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举办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举办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应当经举办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办。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举办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应当经举办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办。《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8号）第十二条规定：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须经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8号）第三条规定，在境内外广播影视节（展）参赛及展播展映的国产电影片、电视剧（含影视动画片），须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应符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有关节目内容的要求。

第五条规定，地方性涉外电影节（展）由地方政府或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举办，须报广电总局批准。拟展映的境外影片经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初审后，须报广电总局批准。

第十条规定，申请举办国际性节目交流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广电总局的整体布局和规划要求；

（二）成立举办活动的专门工作机构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办节（展）方案。
（区域性未规定，故参照国际性规定。）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举办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二）实施范围：拟在广西区内举办的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8号）第三条、第十一条规定，申请单位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举办方案，举办方案应包括活动名称、活动内容、性质、规模、时间、地点以及活动组织机构等内容。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举办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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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中心关于

申请举办广西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供片会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为进一步搞活我区广播电视节目的交流交易，繁荣我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市场，我中心拟于××××年××月××日在广西××市会展中心举办一次广西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供片会。具体举办方案见附件。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特向贵局申请，请予批准。

附件：《广西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供片会举办方案》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境外影视节目引进、播出、参展（赛）交流的

审查批准
子项目一：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审查批准

一、 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审查批准。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38号）第十二条：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由广电总局或其委托的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须经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四、行政审批条件

《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广播影视节（展）的举办单位、参展单位应遴选内容健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较高的影视片（剧）和其他广播影视节目参加节（展）。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入境参赛、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二）实施范围：拟在广西区内入境参赛、展映的境外电影片和拟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审查时应提交电影片简介和录像带（或DVD光盘），并需有中文（或英文）字幕或其他形式的中、英文翻译。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有关部门同意举办比赛或展映、展播活动的批准件；

（三）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四）主办单位的邀请函及中文译文；

（五）节目完整样带一套（大1/2录像带或DVD光盘，并有中、英文字幕或其他形式的中、英文翻译）；

（六）内容简介（专题片应提供中文解说词）；

（七）与样带字幕一致的片头、片尾中外文字幕。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审查申请书

（样本）

3．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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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电视台关于申请专题片《××××》

入境参加红木棉专题片展播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为提高我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水平，推动我区广播电视节目市场繁荣，××××年××月××日我台拟在×××市举办××专题片展播，特邀请×××国专题片《××××》参加。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38号）特向贵局申请，请予批准。

此函。

附件：1．有关部门批准举办比赛或展映、展播活动的证照

2．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展播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3．主办单位的邀请函及中文译文

4．节目完整样带一套（大1/2录像带或DVD光盘，有中、英文字幕或其他形式的中、英文翻译）

5．内容简介（专题片应提供中文解说词）

6．与样带字幕一致的片头、片尾中外文字幕

                                                      （申请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和入境参赛、

展播的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示范文本）

节目名称（中文）    ××××             

（原文）                         

送审单位     ××电视台         

申请时间     ××××年××月××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节目名称
	××××
	类    别
	□影片 □广播 □电视

	题    材
	专题片
	长    度
	25×10′

	产    地
	×××国
	制作机构
	×××国新媒体影视公司

	参赛（展）名称
	广西××专题片展播

	主办单位
	××电视台

	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

	主办单位送审意见
	                               主审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查意见
	                               主审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子项目二：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电影、电视剧以外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审查批准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电影、电视剧以外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审查批准。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局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2004年9月23日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公布，自2004年10月23日起施行的《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受广电总局委托，负责本辖区内境外影视剧引进的初审工作和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引进的审批和播出监管工作。第十三条：地（市）级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申请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题材涉及重大、敏感内容的，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报广电总局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引进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电影、电视剧以外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单位为自治区、地级市电视台。

（二）引进境外节目导向正确、格调向上、制作精良，内容健康，不得有《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和《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的以下内容：

1．反对中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3．泄漏中国国家秘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或者中国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中国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中国民族团结，或者侵害中国民族风俗、习惯的；

5．宣扬邪教、迷信的；

6．扰乱中国社会秩序，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

7．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危害中国社会公德或者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10．其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

（三）版权合法。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在广西区内申请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电影、电视剧以外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的自治区、地级市电视台。

（二）实施范围：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电影、电视剧以外其他境外电视节目。

六、申请材料

根据《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三）引进单位对节目内容的审查意见；

（四）引进合同（中外文）；

（五）版权证明。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 申请书示范文本

3. 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image: image11.png](K
YHFYAEF LN BHRTLTH) #
XM B BV B Y B o B

4
(MW FERFTH LY BHNTLTH)
FX 20 WS

%

(BPRTN V) 2B LYV ERENLRY WHAYEYY
A

(HPTL9W) YT
ARRNY BAWYHEIS K AT

BEYHRGR H

CEHEHGY SR

BT
GHETRTE | ) [ wenarREme
o B 2w — [¢ GrPaYHERE 0 BEW > ¢ N
ESVRHETHE | pamony ; Mmooy LT RREELLRY
AT e
Bk Y B

(BT 0T YRy 2T 0T YHFEH)

A B H R BT e TAR B ARG S " S (EH
T 43




附件2

关于引进××××（国家或地区）综艺节目

《××××××》的请示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台拟引进×××（国家或地区）综艺节目《××××××》接替即将断档的《×××××××》节目。

《××××××》是×××（国家或地区）艺人××××负责制作的一档综艺节目。节目由×××主持，邀请×××、×××（国家或地区）等地艺人作为嘉宾进行游戏、表演，主要分为“脱口秀”“模仿秀”“情感考验”“明星才艺表演”等小板块。该节目每周一期，每期××分钟，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代理发行。

妥否，请批示。

附：1．版权合约书

2．授权书

3．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1份（含本台送审意见）

4．样带（DVD格式）1份

                                               ××电视台

                                          ××××年××月××日

附件3

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申请表

（示范文本）

节目名称（中文）   ×××××      

                    （原文）                   

            引进单位   ××电视台            

            送审日期   ××××年××月××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外事司

2004年

	节目名称
	×××××
	引进方式
	□卫星传送  □其他

	产    地
	××××
	题    材
	综艺节目

	引进单位
	××电视台
	长    度
	52×45’

	制片机构
	×××××××
	供片机构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

	送审材料情况
	1．引进合同  2．版权证明  3．样带（非卫星传送方式引进）

	引进单位送审意见：

该节目拟于××××年安排在××电视台文体频道每周星期×晚上×点正的“文体娱乐秀”栏目中播出，如无不妥，请予批准。

主审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月×××日




注:以卫星传送方式引进报国家广电总局审批，附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审查意见。

	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审查意见：

 主审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子项目三：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2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举办中外电影展、国际电影节，提供电影片参加境外电影展、电影节等，应当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第五条：地方性涉外电影节（展）由地方政府或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举办，须报广电总局批准。拟展映的境外影片经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初审后，须报广电总局审查批准。

第十二条：入境展映的境外影片，由广电总局或其委托的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赴境外参展的电影片报广电总局备案。

2013年7月11日公布的（国办发〔2013〕7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一点第二项（下放职责）第3小点：将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审批职责下放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第十条有关规定，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广电总局的整体布局和规划要求；

（二）成立举办活动的专门工作机构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办节（展）方案；

（三）举办电影展映活动应具备专业标准的放映设备、设施；

（四）展映活动符合国家有关外交方针、政策。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广西区内举办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的地方政府。

（二）实施范围：举办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有关规定，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的申请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及举办方案，举办方案应包括节（展）名称、活动内容、性质、规模、时间、地点以及活动组织机构等内容；
（二）在境内举办的，须提交拟邀请的境外机构、主要人员及拟参展的境外广播影视节目情况；赴境外举办的，须提交与境外合作方签署的合作文件或境外合作方的邀请函。

（三）拟入境展映的境外电影片，申请审查时应提交电影片简介和录像带（或DVD光盘），并需有中文（或英文）字幕或其他形式的中、英文翻译。赴境外参展的国产电影片应提交下列材料：1．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复印件；2．拟参加电影展映的名称、时间、地点；3．该电影展主办单位的邀请函及中文译文；4．电影片出品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及通信地址；5．如需自治区广电局向海关出具电影片拷贝临时出入关函，须在申请中提出并注明出入海关的名称及时间。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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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与××（国名）××市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

活动的请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经与××（国名）××市友好协商，定于××××年××月××日至××日在（国名及市名）市举办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根据《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第十条有关规定，该展映活动符合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请予审查批准。

附件：1．申请报告及举办方案

2．拟邀请的境外机构、主要人员及拟参展的境外电影片情况

3．与境外合作方签署的合作文件或境外合作方的邀请函

4．拟入境展映的境外电影片DVD光碟1套

5．其他应提交的材料

××市人民政府（盖章）

××××年××月××日

开办、变更、取消视频点播业务审批
子项目一：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及根据2009年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修订》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局。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应向当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第十条规定的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申办机构可以安装视频点播设备。设备安装完毕，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组织验收，根据验收结论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颁发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并在九十日内报广电总局备案；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办机构并说明理由。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2004年7月6日国家广电总局令第35号公布，自2004年8月10日起施行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资格的机构：（1）三星级以上或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2）具有同时为10家以上三星级或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提供视频点播业务能力的机构。

（二）具备的条件：（1）符合国家视频点播业务总体规划；（2）有符合《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节目资源；（3）具备与视频点播业务开办规模相适应的资金、场所、技术、人员等条件；（4）所使用的系统和设备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5）有健全的节目内容审查制度、播出管理制度；（6）有确定的传播范围；（7）具备与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相适应的信誉和服务能力；（8）有与广电部门监控系统实现联网的方案。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下列机构可以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1. 三星级以上或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2. 具有同时为10家以上三星级或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提供视频点播业务能力的机构。

（二）实施范围：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开办机构必须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视频点播业务。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内容包括申请许可证类别（乙种）、传播方式（即时点播、准视频点播、下载播放）、播放范围等；

（二）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申请表；

（三）节目开办方案、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四）向广电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

（五）主管人员简要情况介绍和设备、场所的证明材料；

（六）营业执照、宾馆饭店星级评定证明；

（七）宾馆饭店以外的机构还需提交公司章程、验资证明以及宾馆饭店同意在其宾馆饭店从事视频点播业务的书面文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设备安装、验收时间）。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符合国家视频点播业务总体规划。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申请书（样本）

      3．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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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广西××××××××公司

关于申请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位于××市××路××号，注册资金500万元，有7名专业技术人员，是专门从事视频点播业务网络服务的机构。我公司所使用的系统和设备均为进口设备或经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所用节目源为本公司购买版权的影视节目。已建立了健全的节目内容审查制度、播出管理制度（见附件）。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的规定，我公司已初步具备同时为10家以上三星级或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提供视频点播业务的能力，特向贵局申请开办视频点播业务（乙种），请批准。

此函。

附件：1．许可证申请表

2．节目开办方案、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3．向广电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

4．主管人员简要情况介绍和设备、场所的证明材料

5．公司章程、营业执照

6．验资证明

                                                   （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2-2

广西×××××××××公司关于申请

在广西××宾馆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是经贵局批准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的机构，许可证号为0198。

因业务发展，我公司已取得广西××宾馆（××市××路×××号）的同意在该宾馆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以即时点播方式向该宾馆×××间客房传送。请予批准为盼。

此函。

附件：1．许可证申请表

2．节目开办方案、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3．向广电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

4．主管人员简要情况介绍和设备、场所的证明材料

5．营业执照、星级评定证明

6．公司章程、验资证明以及宾馆饭店同意在其宾馆饭店从事视频点播业务的书面文件（宾馆饭店以外的机构提供）

                                                         （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2-3

广西××宾馆关于申请

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函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宾馆为国家标准三星级涉外宾馆饭店，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指定接待单位，目前有客房×××间。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外宾客，我宾馆拟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经与广西××××××公司商洽［该公司已取得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乙种），许可证号 102］，该公司同意与我宾馆合作开办。如无不妥，请予批准为盼。
此函。

附件：1．许可证申请表

2．节目开办方案、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3．向广电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

4．主管人员简要情况介绍和设备、场所的证明材料

5．营业执照、星级评定证明

6．公司章程、验资证明

（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

申 请 表

（示范文本）

许可证编号：                       

申请单位：        广西××宾馆     

日    期：    ××××年××月××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印制

	单位名称
	广西××宾馆
	经济类型
	有限公司

	地  址
	××市××路×××号
	邮  编
	××××××

	法人代表
	×××
	电  话
	×××××××××××

	接收国内电视节目情况
	接入××市有线数字电视网接收中央、各省/市卫星频道及我区省、××市各频道节目

	点播内容
	影视剧

	节目来源
	广西×××××××××公司

	经营方式
	合作经营

	经营场地
	广西××宾馆
	电 话
	×××××××

	占用频道
	Z39-Z43   CH26-CH39

	用户终端
	120WH 

	播放设备情况（型号、名称）
	调制器19台（佳能JIANENG）、UPS（1000）-APC解码盒2台（AP-328M-IV）、混合器1台（迈威）、播控机1台（LE08000S）、视频服务器1台（IE-328S）、显示器2台（联想15T）、集线器1个（C×COM）、放大器2个（捷干美JESMAY）、前台机1个（IBM）、打印机1台（松下1121）


	设计安装
单位
	广西××××××××公司
	电话
	×××××××

	地    址
	××市××路××号
	邮编
	××××××

	发证单位
	　
	编号
	

	管理人员
	××××

	管理

规章

制度
	根据合同约定，合作并合法经营该服务项目，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申报和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验收

意见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发证日期
	
	领证人
	

	证件有效期
	

	备   注
	


子项目二：变更《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登记项目、机构注册资本、股东及持股比例核准同意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变更《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登记项目、机构注册资本、股东及持股比例核准同意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及根据2009年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修订》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2004年7月6日国家广电总局令第35号公布，自2004年8月10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开办机构变更许可证登记项目、股东及持股比例的，应提前六十日报原发证机关批准。第十九条：开办机构的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节目总编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应在三十日内书面告知原发证机关。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局。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开办机构变更许可证登记项目、股东及持股比例的，应提前六十日报原发证机关批准。第十九条：开办机构的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节目总编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应在三十日内书面告知原发证机关。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变更《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登记项目、股东及持股比例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

（二）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节目来源；

（三）所使用的系统和设备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

（四）有确定的传播范围；

（五）变更股东及持股比例的需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效证件（出资证明、营业执照、机构章程等）。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在广西区内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的机构。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的机构申请变更许可证登记项目、股东及持股比例。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变更《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登记项目、股东及持股比例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需说明变更事项）。

（二）《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原件。

（三）变更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机构的股东和持股比例的，需提交机构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股东成分和新的机构章程。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变更《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登记项目、机构注册资本、股东及持股比例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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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宾馆申请变更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
×××（登记项目）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宾馆于××年××月××日经贵局批准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编号××××。因××××原因，申请变更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登记项目（×××），请予批准。

附件：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原件

 广西××宾馆

××年××月××日
子项目三：取消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核准同意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取消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核准同意。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及根据2009年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修订》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2004年7月6日国家广电总局令第35号公布，自2004年8月10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的机构需终止业务的，应提前六十日向原发证机关申报，其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公告注销。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局。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的机构需终止业务的，应提前六十日向原发证机关申报，其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公告注销。

四、行政审批条件

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的机构需终止业务的。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在广西区内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的机构。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持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的机构申请取消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原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取消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核准同意审批流程图
2．取消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申请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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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西××宾馆申请取消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

播业务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宾馆于××年××月××日经贵局批准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编号××××。因××××原因，申请取消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请予批准。

附件：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原件

                                                         广西××宾馆

××年××月××日
电视剧及动画片制作审批
子项目一：国产电视剧片审查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国产电视剧片审查。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及根据2009年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修订》第314项：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和电视剧片审查。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国务院对确须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14项：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和电视剧片审查。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第六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电视剧内容管理和监督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视剧内容管理和监督工作。

2013年7月11日公布的（国办发〔2013〕7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一点第二项（下放职责）第4小点：将国外人员参与制作的国产电视剧审查职责下放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63号）有关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制作机构，可以申请电视剧完成片审查：

（一）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公示；

（二）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或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制作机构。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第五条，电视剧不得载有下列内容：

1．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实施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的；
5．违背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邪教、迷信，歧视、侮辱宗教信仰的；
6．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恐怖、吸毒、教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

8．侮辱、诽谤他人的；
9．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10．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11．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内容。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依据前款规定，制定电视剧内容管理的具体标准。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获得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或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并获得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已摄制完成国产电视剧的广西电视剧制作机构。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申请国产电视剧审查。
六、申请材料

据《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63号）第二十二条规定，送审国产剧，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国产电视剧报审表。由于国家广电总局自2009年5月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正式启用电视剧电子政务平台的通知》（剧综字〔2009〕20号），要求2009年5月18日开始，电视剧所有行政审批和非行政审批项目均需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的“电视剧办事服务大厅”网上申报。据此，请各制作机构在递交纸质国产电视剧报审表之前，须先在国家广电总局网（网址：www.chinasarft.gov.cn ）“电视剧办事服务大厅”进行网上填写国产电视剧报审表。并从国家广电总局网下载打印纸质表格填写递交服务窗口。

（二）制作机构资质的有效证明。

（三）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打印文本（可从国家广电总局网上下载打印）。

（四）每集不少于500字的剧情梗概（同时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办事服务大厅”网上上传，并下载打印交服务窗口）。

（五）图像、声音、字幕、时码等符合审查要求的完整样片一套（可提供DVD，还须提供8套供审查备用）。

（六）完整的片头、片尾和歌曲的字幕表。

（七）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同意聘用境外人员参与国产剧创作的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八）特殊题材需提交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的书面审看意见。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 国产电视剧片审查审批流程图
2. 国产电视剧完成片申请书（样本）

3. 国产电视剧报审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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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申请审查电视剧《××××》完成片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电视台）拍摄的××集电视连续剧《××××》已于××××年××月摄制完成，现将有关材料呈上，请给予审查。

此函。

    附：申请材料

                                   广西××××影视公司（电视台）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国

产
电
视
剧
报
审
表
 
（示范文本）
送审单位（盖章）：   ×××电视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

××××年制

	剧   名
	《××××××××》
	题   材
	 当代其他

	制作许可证号
	乙第×××××号
	长   度
	   ××集××分钟

	申报拍摄制作备案情况
	通过总局××××年×月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
	完成剧
是否更改剧名
	 否

	制作机构
	×× 电视台

	合作机构
	××××影视公司 

	编剧
	 ×××
	导演
	 ×××

	制片人
	 ×××
	出品人
	 ×××

	主要演员（有境外演员需注明）
	 ×××（中国）

×××（中国台湾）
	监制
	 ××××

	完成时间
	 ×××年××月××日
	制作经费
	 ××××万元人民币

	送审材料
	制作许可证
（复印件）
	附件第×页
	著作权人授权书

（复印件）
	附件第×页

	
	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件
	附件第×页
	聘请境外演员批准文件（复印件）
	附件第×页

	
	主创人员协议书
（复印件）
	附件第×页
	合作制作协议书
（复印件）
	附件第×页

	
	分集梗概
	附件×-y页
	清晰完整

样带数量
	×盘

	
	片头片尾
完整字幕
	附件第×页
	其他
	          

	持证单位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传真
	手机

	
	×××
	×××××××
	×××××××
	××××××××××

	送审日期
	×××××年××月××日

	剧

情

简

介
	二战末期，厦门的一天黄昏，医学院学生何美纪正准备回校，在桥上遇到日军轰炸。急忙躲闪间，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实习生林志祥奋不顾身地上前紧紧抱着美纪，自己却被炮弹熏得满脸黑烟。志祥和美纪在等待轰炸过去的时光中互生情愫，他们相约，如果能躲过这场轰炸，明晚会在初次相逢的桥上约会。志祥所就读的学校突然宣布撤离，志祥因此没能赴晚上与美纪的约会。志祥撤离来到桥边时，取下自己胸前的名牌，放在桥边。晚上美纪到来，看到志祥的名牌上沾满了血迹，心里非常难过，她担心着志祥的生死……战争结束后，在拥挤的火车站，美纪重遇志祥，看到志祥还活着，美纪心里又喜又忧，因为虽然她心里一直放不下志祥，但一切都已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战争带给这对恋人的是永远的遗憾。

	省级
电视
剧审
查机
构或
业务
主管
单位
初审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备注
	 


子项目二：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审查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审查。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及根据2009年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修订》第314项：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和电视剧片审查。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2010年5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令第63号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电视剧是指：（一）用于境内电视台播出或者境内外发行的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包括国产电视剧（以下简称国产剧）和与境外机构联合制作的电视剧（以下简称合拍剧）。

三、实施主体和实施权限

《国务院对确须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14项：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和电视剧片审查。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自2005年1月20日起施行的广发编字〔2005〕48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实行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制度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各省所辖制作机构制作的国产电视动画片，经当地省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审查后，由省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颁发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
四、行政审批条件

（一）根据《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管理制度暂行规定》（广发宣字〔2006〕23号）第一条：凡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制作机构均可申请制作动画片。国产电视动画片经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公示后方能投产制作。未经备案公示的国产电视动画片，不予审查完成片，不予发放动画片发行许可证，各级电视播出机构不予播出。

（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实行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制度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国产电视动画片，不予发放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
1．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
5．宣扬邪教、迷信的；
6．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8．诽谤或者侮辱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10．由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制作的；
11．未经国产电视动画片题材规划立项批准的；
12．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获得电视动画片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已制作完成国产电视动画片的广西区内的动画片制作机构。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申请国产电视动画片审查。
六、申请材料

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实行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制度的通知》第八条规定，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填写国产电视动画片报审表并由送审机构主管领导签字盖章后，递交服务窗口。国产电视动画片报审表可从国家广电总局网（网址：www.chinasarft.gov.cn ）下载表格（三份）。

（二）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批复（从国家广电总局网上下载，一份）。
（三）每部国产电视动画片千字左右的故事梗概（七份）。

（四）图像、声音、时码等符合要求的DVD一套（具体要求：声音不得有混音、叠音、声音轨道混乱；样带需粘贴片名标签、注明集数、必须有完整时码，时码请标注在屏幕上部边角，不得与字幕重叠。三份）。

（五）制作机构资质的有效证明：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等复印件各一份。

（六）完整的片头、片尾和歌曲的字幕表（七份）。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组织专家评审的时间，即3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组织专家评审的时间，即3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审查审批流程图

2．国产电视动画片报审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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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image: image1.png](Mgl e aoerR gty BTV 1Y)

HAXPWGY B B B E R o0 B
A

(MY PR F gLy BHRTV W)

AR W H

(BHTVvll) HRBEELLERENLED BV EYY

(AHTVIW) HEFTAFHEN
T FARAYHHES F AWML

EEUVRHR
EHUKSY T
R EEY
L RT R e Y HERE 0 BEW
TRYREGGRY — | EAURESYL
B
B R B

G B 3O
L s B

(BHT 0T HHFYIYE BT 0T W HEHYZH)

BT R A 56 MH 37 B3 A I T b (BT T3 "

.
L

HuYa X BBy s
¥ BoREELVRY

T 4 84




送审机构（盖章）：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

二○○五年制

	片  名
	
	选  题
	

	有无更改片名
	
	长  度
	集×   分钟

	制片机构
	

	联合制作机构
	


	编  剧
	
	导  演
	

	制片人
	
	出品人
	

	完成时间
	
	投资总额
	

	选审材料
	清晰完整样带

数量
	盘
	片头片尾（含歌曲）

完整字幕
	页

	
	其他
	
	
	

	选审机构

联系人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送审日期
	
	主管签章
	

	故

事

梗

概
	


子项目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核发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核发。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应当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后，方可制作电视剧。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2004年7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令第34号公布，自2004年8月20日起施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仅限于该证所标明的剧目使用，有效期不超过180日。特殊情况下经发证机关批准后，可适当延期。第十四条：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由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核发。其中，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直接向广电总局提出申请，其他机构向所在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申请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电视剧由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地市级（含）以上电视台（含广播电视台、广播影视集团）和持有摄制电影许可证的电影制片机构制作。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在广西区内申请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公示的广西区内电视剧制作单位。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申请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仅限于该证所标明的剧目使用，有效期限不超过180日。特殊情况下经发证机关批准后，可适当延期。］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第十五条规定，申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请机构须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领登记表（须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管理平台”填报，未申请网上开户的单位先开户才能办理）。

（三）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批准文件复印件。

（四）编剧授权书。

（五）申请机构与制片人、导演、摄像、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和合作机构（投资机构）等签订的合同或合作意向书复印件。其中，如聘请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还需提供广电总局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六）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或电视台、电影制片机构的相应资质证明。

（七）持证机构出具的制作资金落实证明。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核发审批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3．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请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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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申请办理××集电视连续剧《××××》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的函（请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电视台）筹拍的××集电视剧《××××》已于××××年××月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拍摄制作公示，现将有关材料呈上，请给予办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

此函。

    附件：申请材料

                               广西××××影视公司（电视台）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

申  请  表

（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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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编号：

许可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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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目：     《××××》

申请机构

名    称：     ××××影视公司

填表日期：     ××××年××月××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制

二○○四年九月

	机构名称
	××××影视公司

	负责人或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职 务
	地    址
	联系电话
	邮 编

	
	×××
	总经理
	××市××路

××号
	×××××××××××
	××××××

	联系人
	×××
	助理
	××市××路
××号
	×××××××××××
	××××××

	剧 目
	名       称
	题材类别
	长  度

	
	《××××》
	当代其他
	××集××分钟

	电

视

剧

主

创

人

员

情

况
	
	姓     名
	国籍（地区）
	就 职 机 构

	
	编剧
	×××
	中国××
	×××影视公司

	
	
	
	
	

	
	导演
	×××
	中国××
	×××电影厂

	
	
	
	
	

	
	摄像
	×××
	中国××
	×××电影厂

	
	
	
	
	

	
	主要

演员
	×××
	中国××
	×××电影厂

	
	
	×××
	中国××
	×××电影厂

	
	
	
	
	

	
	制片

主任
	×××
	中国××
	×××电影厂

	
	
	
	
	

	
	制片人
	×××
	中国××
	×××影视公司 

	
	
	
	
	

	
	监制
	×××
	中国××
	×××影视公司


	
	
	
	
	

	资金情况（万元）
	自有资金
	×××万
	资

金

使

用

预

算
	×××万

×××
制片人：（签章）

	
	融资资金
	
	
	

	
	其他来源
	
	
	

	剧

情

梗

概
	该剧通过讲述几个高中三年级学生的青春萌动情感和学习、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反映了新一代中学生成长的烦恼及其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新旧两种不同家庭教育方式对学生产生的不同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电视剧拍摄制作

备案公示情况
	　××××年××月已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备案公示

	境外主创人员

审批情况

（批准文号）
	

	合作机构情况
	机构名称
	南宁××影视公司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

	
	负责人
	姓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
	董事长
	××××××
	××××××××

	合作方式
	联合制作（√）　合资制作（ ）委托承制（ ）

	投资比例
	3∶1
	版权情况
	版权属于制作方

	审   批   情  况

	县级以上广播

电视局

（业务主管部

门）初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领证人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联系电话

	
	
	

	备 注
	

	填　表

注意事项
	1. 人员、设备、资金来源情况要如实填写。如属本单位所有，请单位人事部门、设备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分别提供说明，如系向外单位租（借）用必须有提供方与制作单位的协议书。

2. 本表所列空格如填写不下，可另加附页。

3. 该表一式两份，一份发证机关留存，一份报总局备案。


电影制片单位设立、变更、终止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电影制片单位设立、变更、终止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2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电影管理条例》第九条：申请设立电影制片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2014年7月2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附件1第32项规定，该项下放至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审批。

2015年2月2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附件4第14项规定，该项改为后置审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电影管理条例》第九条：申请设立电影制片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行政部门审批。

国发〔2014〕27号文件中附件1第32项规定，该项下放至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八条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附件4第14项规定，设立电影制片单位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电影制片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五）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场所和设备；

（六）工商营业执照；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在广西区内申请设立电影制片单位审批的单位。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申请设立电影制片单位。

六、申请材料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九条，申请设立电影制片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局审核同意后，上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批（已下放至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审批）。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电影制片单位的名称、地址和经济性质；

（二）电影制片单位的主办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及其主管机关；

（三）电影制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住址、资格证明文件；

（四）电影制片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

（五）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材料；

（六）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或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核原件）；

（七）场所和设备证明材料。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八条规定：审批设立电影制片单位，应当符合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制定的电影制片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的规划。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 设立电影制片单位审核同意审批流程图

          2. 申请书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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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申请成立电影制片单位的函
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因业务需要成立电影制片单位，拟名为“广西××电影任公司”，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地址在××市××路×××号。主办单位为广西××××公司，地址××市××路××号，为国有控股公司。主管机关为广西××局。广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市××路×××号），其资格证明文件附后。广西××××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数额为××××万元人民币。
妥否，请审批。
申请人：××××联系电话：××××
附：1、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2、主办单位或主管机关的同意函；
3、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材料；
4、场所和设备证明材料。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电影发行单位设立及其变更审批
子项目一：普通电影发行单位设立及其变更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普通电影发行单位设立及其变更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2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应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申请；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影发行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申请。第三十九条：电影发行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电影发行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原审批的电影行政部门备案。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应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申请；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影发行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申请。第三十九条：电影发行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电影发行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原审批的电影行政部门备案。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电影发行单位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电影发行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三）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场所和设备。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及对其变更、终止的单位。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从事《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所规定的业务范围。

六、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设立发行企业申请书及电影发行企业申请表；

（二）工商营业执照；

（三）与电影院签订的合同；

（四）经营场所证明；

（五）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受委托代理发行过电影片或电视剧的资格证明；

（七）公司章程。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电影发行单位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

         并、分立审批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3．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电影发行单位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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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设立电影发行单位的申请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兹有申请人（或企业）名称拟成立公司名称，经营电影发行业务，本公司法定代理人×××，单位地址××市，××城区路（街）××号，经营规模管辖××地区××家电影院。现特申请《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请予以审批。
附件：1、工商营业执照；
2、与电影院签订的合同；
3、经营场所证明；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受委托代理发行过电影片或电视剧的资格证明；
6、公司章程（需提供的有关材料）。
公司名称（筹）
签名：申请人名称
××××年××月××日
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电影发行单位申请表
（×××× 年度）
单位全称：××电影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填报日期：××××年××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电影公司

	单位地址
	××市××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
	×××
	职工人数
	×××

	单位性质
	企业
	
	

	电话
	××××××××
	所属部门
	

	邮编
	××××××
	发证机关
	

	经营区域
	广西区内

	经办人
	×××
	电话
	××××××
	签领人
	×××

	法定代表人申明
本人知晓和承诺本申请表及提交附件内容属实，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月××日



审核意见
	自治区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子项目二：自治区内电影院线组建及加入、改签审批
A．自治区内电影院线组建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自治区内电影院线组建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2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实行许可制度。

2004年10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第43号令颁布，自2004年11月10日施行的《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组建省（区、市）内院线公司的，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审批，并报国家广电总局备案。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组建省（区、市）内院线公司的，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和2001年12月18日发布的（广发办字〔2001〕1519号）《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第五条规定，申请组建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电影院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加快结构调整，推进院线组建。由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组合形成院线，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 统一管理。

组建院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1）10家以上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的专业影剧院，其中实行计算机售票的影院不少于8家或者年度票房不低于800万且电影专项资金如实上缴，可以发起组建一条省内院线，由省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备案。（2） 15家以上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且影剧院分布在不同省级区域的专业影剧院，其中计算机售票不少于10家或者年度票房不低于1000万且电影专项资金如实上缴，可以发起组建一条跨省院线，协商跨区域省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后，报送 国家广电总局审批，并向有关省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抄送批件。（3）一个省的院线组建最多不超过三条。以签约形式组合的院线，签约期不少于3 年（含3年）。一个影院只能加入一家院线。签约期满后，可以重新进行选择。

参加院线的各单位，要依法清理原有的债权债务。参加跨省院线的影剧院，仍依法接受属地管理。其专项资金应如实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办公室上缴。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组建电影院线的机构。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组建电影院线。

六、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根据《关于成立电影院线报批程序的通知》（广影字〔2002〕第69号）第三条规定，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单位组建电影院线的报告；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核准院线的名称；

（三）以资产联结组建的院线的资产证明，以签约形式组建的院线的签约协议；

（四）加入院线的单位资产证明、债权债务证明、工商登记复印件、近三年票房收入证明、银幕数、院线中装配电脑售票及缴纳专项资金证明等。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市、县（县级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县级市）确定。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公布。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 申请书示范文本

[image: image21.png](Ml e e R gy ‘B3 TV TH)

t%ﬂ%%%<%&&w<¢mzmmw$%

(MY RERERY YTV TH)
FX Y W WA

%
| (BTN v) 2R E LS ERE LR WAYEYY |
y

(AP TV 9W) WEF
ARRRY BAYRARS FEYHAEY
BE IR G R
FHEHEGY TR

AN AUEIR-: e
¥ Mg g Tk REANYHEREDBEW
WW/\.MP% n«$ﬁ.u\\»\\ ymmmwmm;m\wwwuw 4 @m@mﬂ%wﬁ
‘TAL Rk Lt
B MY &

(BHTOT WG ERY ~BHTL 0T WHBFEZH)
B MR B A M X 2L H

LR d
¥ BpEE LYY

T 4 i




附件2

组建电影院线的申请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兹有  申请人（或企业）名称  拟与×××××××（影院名称）等××家影院组建 ××××电影院线 ，经营电影院线发行业务，本公司注册资金    万元，总投资 ×××      万元，法定代理人 ×××       ，单位地址××      市，××   城区

         路（街）  ××    号，经营规模管辖 ××     地区  ××      家电影院。现特申请电影院线发行经营许可证，请予以审批。

附件：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核准院线的名称

2．以资产联结组建的院线的资产证明，以签约形式组建的院线的签约协议

3．加入院线的单位资产证明、债权债务证明、工商登记复印件、近三年票房收入证明、银幕数、院线中装配电脑售票及缴纳专项资金证明
  公司名称  （筹）
签名：申请人姓名
××××年××月 ××日

B．自治区内加入或改签电影院线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自治区内加入或改签电影院线许可。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第三十七条：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影发行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行政部门或者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应当持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或者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04年第43号）第十二条第二款：组建省（区、市）内院线公司的，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审批，并报广电总局备案；组建跨省院线公司的，由广电总局在20个工作日内审批。申报单位持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不批准的，书面回复理由。
第十五条：鼓励境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人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经营电影放映业务，须报县级以上地方电影

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四、行政审批条件

2004年10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第43号令颁布，自2004年11月10日施行的《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鼓励境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现有院线公司或单独组建院线公司。

（一）以参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参股单位必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以控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控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单独组建省内或全国电影院线公司的，组建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第三十六条规定，设立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三）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场所和设备；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001年12月18日发布的（广发办字〔2001〕1519号）《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第五条规定，一个省的院线组建最多不超过三条。以签约形式组合的院线，签约期不少于3 年（含3年）。一个影院只能加入一家院线。签约期满后，可以重新进行选择。

参加院线的各单位，要依法清理原有的债权债务。参加跨省院线的影剧院，仍依法接受属地管理。其专项资金应如实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办公室上缴。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43号）第十二条规定，鼓励境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现有院线公司或单独组建院线公司。（港澳台企业按照《〈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定二》国家广电总局令第51号执行。）
（二）实施范围：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申请加入院线。

六、申请材料

加入或改签电影院线需提交以下材料：1．电影院加入电影院线的申请报告；2．办理人员委托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3．工商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及属地广电部门发放给电影院的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原件、复印件；4．公安消防部门核发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原件、复印件；5．卫生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原件、复印件；6．电影院同院线公司的供片合同原件；7．电影院线公司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8．电影院平面图和各影厅座位图；9．影院票务系统基本信息注册表、《影院影厅信息》、《影院资本构成信息》等相关表格各3份；10．公司章程；11．经营场所证明；12．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资信证明、资格证明、财务状况证明；13．影院改签电影院线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交原签约院线出具同意该影院转签院线的函。14．以上材料需在所在地（地级市）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申请领取计算机售票系统影院编码的，同时要提交以下材料：1．电影院上缴国家电影专项资金承诺书；2．计算机售票影院名称核准书；3．影院基本信息注册表；4．计算机售票影院系统验收登记表。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619。

附件：

1. 自治区内电影院线组建以及电影院加入或改签电影院线许可流程图

2. 自治区内电影院线组建以及电影院加入或改签电影院线许可申请书（样本）

3. 影院票务系统基本信息注册表

4. 影院影厅信息

5. 影院资本构成信息

6. 影院票务系统信息基本表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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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加入××院线的申请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影院已经建成，位于××市××县（区）××路××号，并取得了××市广电局给自治区广电局出具的同意影院加入电影院线的意见，手续材料齐备，现向自治区电影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批准加入××院线。

现将申请材料附上，请审核批准。

附：申请材料

                                申请人：×××（单位）（章）

××××年××月××日

（经办人：××，电话××）

[image: image23.png]" s LHMOO0S G A e b [ 2 B B M AR & oo v (Bl i LHIDOS ° %7 of i LHMOOS B

NI A B RDES RO E F o i LEAD0S “& 0 f¢ LEDOS MW KTl AR SR MU S L REH & o fe 1IIO0S
HAGESR B EY THENAESENLFS M EEARBUAW O BYG YL UG THEFW I N WA
C(HWEENEE) AREAME (%) ¥ LRl EES WHORMY IO AV IAYFRYY HUEE

B K % B H % B H %
EPUA EF %Y EFLIRER
B2 by & LAMDOS % of B LED0S
XWX £ o % LAD0S FHELY WS TUE
W M BN B T
(YY) GEHBNE S WG + ¥ B )+
(YY) AHHE HRAVYEYGEE I+ THYEYGE & B+
BER Yy BRY ¥ Y i TR E AL i+
BRNTY BUEG U TR E G Y A
Heg¥ % U e+ R
5% 4l & B X A+ HX T L+
W4 g Eh YU &=
YR Tr e 4l WHH T Y g
BREYVYH - AEROY & U
FRHEIVYH o 14 & o By 24l

(—2) AR E w28

€ 4 By





	附件4、5
影院影厅信息及影院资本构成信息

	影院编码                             影院影厅信息（表二）

	厅编码
	座位数量
	放映机类型
	放映形式
	机位
	厅类型

	　
	　
	　
	　
	　
	　

	　
	　
	　
	　
	　
	　

	　
	　
	　
	　
	　
	　

	　
	　
	　
	　
	　
	　

	　
	　
	　
	　
	　
	　

	　
	　
	　
	　
	　
	　

	　
	　
	　
	　
	　
	　

	　
	　
	　
	　
	　
	　

	　
	　
	　
	　
	　
	　

	　
	　
	　
	　
	　
	　

	　
	　
	　
	　
	　
	　

	　
	　
	　
	　
	　
	　

	　
	　
	　
	　
	　
	　

	　
	　
	　
	　
	　
	　

	　
	　
	　
	　
	　
	　

	　
	　
	　
	　
	　
	　

	　
	　
	　
	　
	　
	　

	厅数合计
	　
	　
	座位数合计
	　
	　

	
	
	
	
	
	

	
	
	
	
	
	

	影院资本构成信息（表三）

	

	股东名称
	国家/地区
	参股比例

	　
	　
	　

	　
	　
	　

	　
	　
	　

	　
	　
	　

	　
	　
	　

	　
	　
	　

	　
	　
	　

	　
	　
	　

	　
	　
	　

	　
	　
	　


附件6                  

影院票务系统信息基本表填写说明

一、本表共包括影院基本信息、影院影厅信息、影院年审信息（新建影院可不填）、影院资本构成信息等四个表。

二、表中所有黄色栏目都不需要手工填报，只需要点击该栏目右侧的下拉三角，在打开的列表内容中选取即可。

三、本表先由影院直接在本电子表中填制（选取）保存后打印成纸质表，再上报省级管委会。

四、各项内容说明：

1．影院编码：填制经省级管委会审核并正常应用的8位影院编码（已经使用8位编码的直接填写即可，若该影院曾经使用过小于等于6位的上报编码，则将此编码填写在旧编码中）。

2．升级完成的影院须将升级完成后的8位影片编码填写在影院编码栏内，将升级前使用的编码填写在旧编码中。

3．影院简称填写与目前全国票房老平台、新平台中一致的影院简称。

4．所属地区省、所属地区市、所属地区县分别填写影院所在的省、市、县名称（与国家统计局相关规范名称一致）。

5．影院监管服务器地址:是指影院售票系统根据05规范能够被国家端平台进行监督管理访问的地址，详细可询问已经符合05规范标准的售票软件商。

SOCKET端口号:国家端平台进行监督管理访问的地址所对应的SOCKET端口号。SOCKET用户名:国家端平台进行监督管理访问的地址所对应的SOCKET用户名。SOCKET密码:国家端平台进行监督管理访问的地址所对应的SOCKET密码。

6．影院级别：按影院实际获得的星级评定结果填写，若未曾评过星级，则选择“无”

7．税金填写影院营业额税及其附加的综合比率。

8．厅编码，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影院影厅的编号，如1、2、3分别表示1号厅、2号厅、3号厅，等等。

9．座位数量，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对应影厅的座位总数。


10．股东名称，填写影院投资构成中的股东名称（自然人或法人名称）。

11．参股比例：填写对应股东对投资额所占总股本的比例。

12．“*”为新平台录入时必填项目。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及其变更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中外合资、合作从事电影放映业务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2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国家允许以中外合资或者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设、改造电影院。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制定。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第六条设立外商投资电影院依下列程序报批：

（一）合营中方须向所在地省级商务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二）所在地省级商务行政部门在征得省级电影行政部门同意后，依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批，报商务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备案。对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三）获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电影院，应自收到《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之曰起一个月内，持《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到省级工商行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四）外商投资电影院完成建设、改造任务后，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持《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向省级电影行政部门申领《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方可从事电影放映业务。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和《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相关规定，外资投资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及其变更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电影放映单位的名称；

（二）有电影放映企业经营章程；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和适应业务的专业人员；

（四）符合当地文化设施的布局与规划；

（五）有固定的营业（放映）场所；

（六）合营中方在注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不得低于51%；

（七）合资、合作期限不超过30年；

（八）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申请从事电影放映业务的中外合资单位。

（二）实施范围：自治区范围内申请从事电影放映业务的外商投资电影院。

六、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从事电影放映业务申请书；

（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电影放映单位申请表》；

（四）与电影院线公司签订的合同；

（五）消防部门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六）卫生部门卫生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 申请书示范文本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电影放映单位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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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公司从事电影放映业务许可的申请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公司与××公司（或企业）名称  合作拟成立  电影院名称  ，加入   ××     院线公司，经营电影放映业务，注册资金  ××  万元，总投资  ××    万元，法定代理人 ×××      ，经营地址 ××    市，   城区 ××        路（街） ××     号，设放映厅  ××    个，总座位 ×××      个。已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现特申请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请予以审批。
附件：1．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2．与电影院线公司签订的合同

3．消防部门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4．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电影放映单位申请表

  公司名称  （筹）
签名：申请人姓名
××××年××月 ××日

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电影放映单位申请表

（××××年度）

  单位全称： ××电影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填报日期：××××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电影公司

	单位地址
	××市××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
	职工人数         ×××


	单位性质
	企业
	

	电    话 
	××××××××
	邮    编
	×××××

	经营区域
	广西区内
	所属部门
	

	放映厅数
	10
	发证机关
	

	座位总数
	1000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文号
	

	
	
	卫生许可证文号
	

	1厅
	2厅
	3厅
	4厅
	5厅
	6厅
	7厅
	8厅
	9厅
	10厅
	11厅
	12厅

	
	
	
	
	
	
	
	
	
	
	
	

	放映机型号
	数量
	音响设备型号
	数量

	
	
	
	

	
	
	
	

	
	
	
	

	
	
	
	

	
	
	
	

	
	
	
	

	经办人
	×××
	电话
	×××××
	签领人
	×××


	法定代表人申明

本人知晓和承诺本申请表及提交附件内容属实，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县（市）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子项目一：利用无线方式（不含卫星）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利用无线方式（不含卫星）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及根据2009年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修订》第305项：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2012年9月23日（国发〔2012〕5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第六十七项，项目名称：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广电总局委托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审批以下业务，申请单位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请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

（一）申请利用微波传输广播电视节目且覆盖区域本自治区范围内的；

（二）使用小功率调频、电视发射设备（发射机标称功率50瓦（含）以下）进行广播的。

2012年9月23日（国发〔2012〕5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第六十七项，项目名称：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申请利用微波传输覆盖区域在本自治区范围内以及使用小功率调频、电视发射设备传送广播电视节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申请资格的单位：1.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影视集团（总台）及所属机构；3.具有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能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机构。

（二）应具备的条件：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2.符合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的总体规划和业务要求；3.具有必要的设计文件或技术评估报告和基本建设资金、稳定的经费保障；4.有必要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安全可靠；5.申请地面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业务，应符合地面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技术规划要求；6.传输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来源合法。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九条：下列机构可以申请《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

1.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2.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影视集团（总台）及所属机构；

3.具有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能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机构。

（二）实施范围：《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应当包含实施传输覆盖业务的方式、主体、传输覆盖的节目内容、传输覆盖的范围、技术手段、工作频段等内容。持证单位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业务。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办机构的基本情况、法人资格复印件；

（二）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三）拟采用的传输覆盖方式、范围、服务区域和节目内容；

（四）技术方案和技术安全保障机制；

（五）资金保障及来源；

（六）合法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来源、传输方式、传输范围的证明；

（七）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开展业务的文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符合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的总体规划和业务要求。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 申请书示范文本

3.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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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县广播电台关于申请开办
无线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单位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现申请利用调频发射设备进行本县综合广播的传输覆盖。我单位投资30万元，在××县××镇××街×××号开办无线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站。请予批准并颁发《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
此函。
附件：1、申办机构的基本情况、法人资格复印件；
2、拟采用的传输覆盖方式、范围、服务区域和节目内容；
3、技术方案和技术安全保障机制；
4、资金保障及来源；
5、合法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来源、传输方式、传输范围的证明。
（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示范文本）
申请单位：××县广播台  （盖章）
申请日期：××××年××月××日  
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统一印制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申请单位
	××县广播台

	通信地址
	××县××镇××街×××号
	邮编
	××××××

	单位性质
	事业（√）；企业（）；
其他组织：
	注册资本
	××万

	隶属单位
	无（）；有：××县广播电视局

	法定代表人
	×××
	简历
	（请另附页）

	电话
	××××××××××
	传真
	××××××××××

	手机
	×××××××××××
	电子邮件
	

	联系人
	×××
	职务
	机房主任

	电话
	×××××××××××
	传真
	×××××××××××

	手机
	×××××××××××
	电子邮件
	

	申办承诺
	我单位承诺各项填报内容真实，将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要求规范业务行为，并积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法定代表人：×××
××××年××月××日



（二）申办业务情况
	传送方式
	微波（）；调频（√）；电视（）：

	传送地域范围
	县城及周边村镇，方圆10公里范围

	传送内容
	注：请填写附表，需将模拟和数字传送内容分开填写，可另附页。


（三）审批意见
	
	盖章

	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意见
	年　　月　　日


	批复文号
	

	许可证编码
	

	备注
	1、本表是管理部门进行审批的重要依据，各项目均需用钢笔如实填写，要求字迹清晰，不得有空项，如对项目含义存有疑问，请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咨询；
2、本表一式两份，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留存。


附表：传送内容
	
	序号
	节目频道名称
	序号
	节目频道名称

	模拟传送内容（填写不下请添加附页）
	1
	××综合广播
	
	

	
	
	
	
	

	
	
	
	
	

	
	
	
	
	

	
	
	
	
	

	
	
	
	
	

	
	
	
	
	

	
	
	
	
	

	
	
	
	
	

	
	
	
	
	

	
	
	
	
	

	
	
	
	
	

	数字传送内容（填写不下请添加附页）
	
	
	
	

	
	
	
	
	

	
	
	
	
	

	
	
	
	
	

	
	
	
	
	

	
	
	
	
	

	
	
	
	
	

	
	
	
	
	

	
	
	
	
	

	
	
	
	
	

	
	
	
	
	

	
	
	
	
	


子项目二： 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利用有线方式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规划、建设方案，由县级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2012年9月23日（国发〔2012〕5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第六十七项，项目名称：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同一地（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应向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定，申请同一地（市）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申请资格的机构：1.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影视集团（总台）及所属机构；3.拥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经营权的国有或国有控股机构。

（二）应具备的条件：1.符合国家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总体规划和业务要求；2.具有确保广播电视安全传送所需的设备、资金、技术、人员及相关管理制度；3.资费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4.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及相应网络资源；5.有长期提供传送服务的信誉和能力；6.有合法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来源。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同一地（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企事业单位。

（二）实施范围：《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包含传送内容、传送范围、技术手段、传送方式等事项。持证机构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及覆盖情况、传送内容（应写明具体频道、节目名称）、传送范围、技术手段（数字传输或模拟传输）、传送方式（节目传输或接入服务）等内容的说明；

（二）申办机构基本情况。申办机构为企业单位的，应提供企业章程、营业执照、股东背景情况的说明，事业单位应提供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

（三）《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申请表》；

（四）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五）人员、设备、场所的证明资料（包括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及主要业务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和身份证明文件、工作场所使用权证明文件）；

（六）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送方案；

（七）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来源证明。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市、县（县级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县级市）确定。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符合国家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总体规划。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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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经营广播电视节目
传送业务申请表
（示范文本）
申 请 单 位：××市广播电视网络传送有限公司（盖 章）
许可证编号 ：
申 请 日 期：××××年××月××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统一印制
注意事项：
一、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须报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并持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二、申请在省级行政区域范围或跨省级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单位，须持有关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转播机构的委托证明及有关的书面材料，填写本申请表，向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批，经审核批准后，由审批机关发给《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域范围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单位，须持有关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转播机构的委托证明及与有关的书面材料，填写本申请表，向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由审批机关发给《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请根据传送业务的范围到相应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三、持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经营机构，只能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传送区域、传送线路、传送方式、传送载体、传送对象、传送内容等传送广播电视节目。请在申请表中注明上述内容。（传送对象）为播出机构的，请写出具体播出机构的名称；（传送线路）请注明起止点。
四、表中（其它）栏请注明具体内容。
基本情况
	申请单位
	××市广播电视网络传送有限公司

	隶属单位
	××广播电视网络传送总公司

	地址
	××市××路××号
	邮编
	××××××

	电话
	×××××××××××
	传真
	×××××××

	法人代表
	×××
	电话
	×××××××××××

	营业执照编号
	××××××××××
	注册资金
	××××万元

	营业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信号的传送

	联系人
	×××
	职务
	办公室主任
	电话
	×××××××××

	手机
	×××××××××××
	电子邮件
	Nngdwl@sina.com


委托传送单位情况
	委托传送
单位（盖章）
	××广播电视网络传送总公司

	委托期限
	10年

	地址
	××市××路××号
	邮编
	××××××

	法人代表
	×××
	电话
	××××××××××


节目传送规划
	传送区域
	国际
	
	国内
	√

	传送线路
	南宁市→武鸣县→横县→宾阳县→上林县→马山县→隆安县

	传送载体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

	
	共公通讯网
	

	
	国际互联网
	

	
	其它
	

	传送方式
	光缆
	√
	电缆
	√
	卫星
	

	
	微波
	
	其它
	
	
	

	传送对象
	到用户
	√

	
	到播出机构
	

	
	其它
	


申请传送内容
	序号
	内容
	序号
	内容

	1
	中央一套
	13
	中央十三套

	2
	中央二套
	14
	中央十四套

	3
	中央三套
	15
	中央十五套

	4
	中央四套
	16
	广西卫视

	5
	中央五套
	17
	广西综艺频道

	6
	中央六套
	18
	广西资讯频道

	7
	中央七套
	19
	广西都市频道

	8
	中央八套
	20
	广西体育频道

	9
	中央九套
	21
	广西影视频道

	10
	中央十套
	22
	南宁新闻综合频道

	11
	中央十一套
	23
	南宁都市生活频道

	12
	中央十二套
	24
	南宁影视娱乐频道


审批意见
	
	盖章

	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意见
	

	批复文号
	

	许可证编号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及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
子项目一：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乙类）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负责指配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并核发频率专用指配证明。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2004年11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第45号令公布，自2004年12月15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的单位，如需申请使用广播电视频率，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局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审批，领取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乙类）。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申请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乙类）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依法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的单位，申请使用广播电视频率传输广播电视节目。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乙类）的企事业单位。

（二）实施范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经核准使用的频率、频段不得出租、转让，已经批准的各项技术参数不得擅自变更。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广播电视专用频率频道申请表；

（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复印件；

（四）申请使用的广播电视频率涉及修改和调整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规划的，提供技术评估报告和与相关部门或单位的协调文件；

（五）市、县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市、县（县级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县级市）确定。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符合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的总体规划和业务要求。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3。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3．广播电视专用频率频道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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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县广播电台关于申请办理

无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我单位于××××年××月××日获得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许可证号××号。现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请予批准并颁发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乙类）。

此函。

附件：1．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复印件

2．广播电视频率规划修改、调整技术评估报告和协调文件

3．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广播电视专用频率频道

申 请 表

（示范文本）

       申请单位： ××县广播电台 
       申请类别： √ 新增    □ 调整  
       申请日期： ××××年××月××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申请调频广播频率的单位填写下表

	设台单位
	××县广播电台

	详细台址
	××县××街××号

	台址坐标
	东经
	90°20′36″
	海拔高度（米）
	200

	
	北纬
	44°70′60″
	相对高度（米）
	50

	发射功率（瓦）
	50
	发射频率（兆赫）
	107.4

	发射设备型号
	TC502CD
	生产厂家
	意大利产

	天线形式
	垂直极化
	天线增益（db）
	3db

	天线高度（米）
	15
	馈线损耗（db）
	71db

	节目来源
	自制及转播广西、中央台节目

	建台年月
	2005年8月


申请电视频道的单位填写下表

注：1．本表须如实填写，如填写不下，可另加附页。2．本表及附页一式四份，所在

地市、县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各留存一份，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留存一份，省级新闻出版广电局留存一份。3．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审查意见自治区广电局征询。

	设台单位
	××县电视台

	详细台址
	××县××街××号

	台址坐标
	东经
	90°20′36″
	海拔高度（米）
	200

	
	北纬
	44°70′60″
	相对高度（米）
	50

	发射功率（瓦）
	50
	发射频道
	2

	发射设备型号
	GME1230
	生产厂家
	×××××

	天线形式
	水平极化
	天线增益（db）
	3 db

	天线高度（米）
	50
	馈线损耗（db）
	71db

	节目来源
	自制及转播广西、中央台节目

	建台年月
	2005年8

	县级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子项目二：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根据2009年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修订》第311项，项目名称：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2012年9月23日（国发〔2012〕5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第六十六项，项目名称：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2004年11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第45号令公布，自2004年12月15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持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的单位，如需购买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应当向核发其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的机关申领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申请核发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持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的单位需要购买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申请在广西区内核发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的企事业单位。

（二）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核发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

六、申请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订购证明申请表；
2．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复印件。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审批流程图

2．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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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县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标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地市级、县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标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范围或者节目套数的，应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2013年7月11日公布的（国办发〔2013〕7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一点第二项（下放职责）第5小点：将地市级、县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标审批职责下放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范围或者节目套数的，应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2013年7月11日公布的（国办发〔2013〕7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一点第二项（下放职责）第5小点：将地市级、县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标审批职责下放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四、行政审批条件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第十条：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台名、呼号等原则上应与国务院确定的行政区划名称一致。台标可由团、汉字、数字符和字母组合而成，并与其他广播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机构已使用的标识有明显区别。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广西区内经批准设立的广播电台、电视台。
（二）实施范围：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
六、申请材料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申请变更台标，须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
（二）拟变更的台名、台标、呼号及其设计彩色样稿、创意简述和电子文稿。因行政区划变更的，须提交国务院关于变更行政区划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三）因其他原因变更台名、台标、呼号的，申请书中应充分说明变更的理由。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有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 行政审批流程图
2. 申请书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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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电视台变更台标的请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电视台是×××××（电视台基本情况，经营情况等方面主要内容、优势）。
一直以来，×××××（介绍当地广播电视现状），为了×××××××（变更台标的理由），我局拟变更××电视台的台标，专此请示，如无不妥，请予以批准。
附件：1．申请书
2．拟变更的台标及其设计彩色样稿、创意简述和电子文稿
                                      ××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章）
 ××年××月××日
报纸项目变更审批

子项目一：报纸变更刊期审批
1．项目名称：报纸变更刊期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变更刊期的报纸。

4．审批依据：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本条例所称出版单位，包括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等。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2005年9月30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公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报纸变更名称、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刊期、业务范围，依照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报纸变更刊期，新闻出版总署可以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5．审批条件：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凡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并已注册登记、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报纸，因工作需要可以申请。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1）报纸出版单位向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提交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注明变更理由、变更后报纸定位、内容、资金保证等，申请文件应有文头、文号并加盖单位公章）一份；

（2）主办单位同意变更刊期的文件（单独正式文件或只盖公章均可）一份；

（3）主管单位同意变更刊期的文件（单独正式文件或只盖公章均可）一份。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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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二：报纸变更开版审批
1．项目名称：报纸变更开版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变更开版的报纸。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出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2005年9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公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十八条：报纸变更开版，经主办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报纸出版单位报所在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5．审批条件：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凡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并已注册登记、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报纸，因工作需要可以申请。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1）报纸出版单位向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提交申请文件（该申请文件应有发文纸、文号、并加盖单位公章）一份；

（2）主办单位同意变更开版的文件（单独正式文件或只盖公章均可）一份；

（3）主管单位同意变更开版的文件（单独正式文件或只盖公章均可）一份。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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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三：期刊变更刊期审批
1．项目名称：期刊变更刊期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变更刊期的期刊。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本条例所称出版单位，包括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等。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5．审批条件：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凡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并已注册登记、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期刊，因工作需要可以申请。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1）主办单位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注明变更理由、变更后期刊定位、内容、资金保证等，申请文件应有文头、正式文号并加盖公章）一份；

（2）主管单位同意变更刊期的文件（单独正式文件或只盖公章均可）一份。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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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杂志变更刊期的申请

×××〔×××〕××号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主要内容包括：
1．期刊变更刊期的理由；
2．注明期刊的刊期由什么变更为什么；
3．注明变更刊期后期刊的定位、内容、资金保证等；
4．注明期刊变更刊期后其他登记项目是否改变。
附件：
主管单位同意变更刊期的批复文件

××××（主办单位章）
                                                   ××××年×月×日

改变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刊期审批

1．项目名称：改变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刊期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改变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刊期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

4．审批依据：

2008年2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4号公布，自2008年4月15日起施行的《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申请出版连续型电子出版物，经主管单位同意后，协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或者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第十六条：经批准出版的连续型电子出版物，新增或者改变连续型电子出版物的名称、刊期与出版范围的，须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办理审批手续。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号）文件规定，国务院决定将“改变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刊期审批”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实施。

5．审批条件：凡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成立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因工作需要可以申请。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①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变更事项申请表；

②主管单位关于变更事项的审核同意文件。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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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变更事项 
申  请  表
	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名称
	     《视听英语》                              

	
	

	主管部门
	          ×××                

	
	

	主办单位
	       ×××杂志社                      

	 
	

	
	                                   

	
	

	
	                                   

	
	

	填表日期
	      2014年11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表
第一部分  基本内容

	连续型电子

出版物名称
	中    文
	《视听英语》

	
	外    文
	

	类    别
	外语
	文  种
	英文
	刊  期
	月刊

	经费来源
	自筹
	金  额
	100万元
	媒体形态
	电子出版物

	发行范围
	全国

	读者对象
	英语学习者

	主 办

单 位
	名    称
	×××

	
	地    址
	南宁市××路××号

	
	电子邮箱
	dfer@163.com

	
	法人代表
	张××
	单位代码
	××××××××

	
	联系电话
	0771-3374661
	邮政编码
	530000

	其 他
主 办
单 位
	名      称
	联系人
	承  担  工  作

	
	
	
	

	
	
	
	

	
	
	
	

	
	
	
	

	
	
	
	

	出版单位
	名  称
	×××杂志社

	
	地  址
	南宁市××路××号

	
	电子邮箱
	hgs@163.com
	邮政编码
	530000

	
	联系电话
	0771-3384773
	联系人
	


	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为了更好地开展连续型电子出版物《视听英语》的出版业务，因（变更事项的原因），我单位拟变更刊期，由（原刊期）变更为 （变更后的刊期） 。

特此申请。           

                                         ×××杂志社（盖章）

                                               年   月   日


印刷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印刷、复制境外出版物审批

1．项目名称：印刷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印刷、复制境外出版物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印刷、复制境外出版物的单位和法人。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印刷或者复制单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可以承接境外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业务；但是，印刷或者复制的境外出版物必须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发行。 境外委托印刷或者复制的出版物的内容，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委托人应当持有著作权人授权书，并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应当事先将该音像制品的样品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并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依法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复制的音像制品应当全部运输出境。
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并施行的《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境外的出版物的，必须持有关著作权的合法证明文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印刷的境外出版物必须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发行、散发。
5．审批条件：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

（1）不含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2）进口光盘（生产测试用、报批审查用的除外）随产品加工包装后，必须全部输出境外；
（3）进出口的只读类光盘（包括纯光盘产品和随机配套光盘产品）如无法出口，不得在境内销售或散发，应依法办理销毁手续；
（4）境内出版、发行及有关单位不得委托境外单位加工光盘。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1）申请书，内容包括：出版物来源、印制目的、书号、条形码、定价、内容、数量、开本，印刷、复制企业的名称、性质、地址、法人代表等内容，还应当包括承诺不含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和进口光盘（生产测试用、报纸审查用的除外）随产品加工包装后，必须全部输出境外；
（2）境外出版物著作权的合法证明，证明应说明出版物著作权的归属以及提供相应材料；

（3）境外出版物的样稿、样带、样盘及其文字说明资料，说明资料应载明出版物的来源、内容、数量、开本、印制目的等。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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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样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兹有×××公司委托我司复制境外出版物光盘《××××××》DVD，数量共8000张（套），定价××××元，复制光盘内容为“××××××”。委托方为××××××有限公司，光盘的著作权人为××××××公司。该光盘属于境外出版物，由××××××有限公司负责办理相关出口手续，并随同产品全部出口，不以任何形式流入中国市场。
我司复制加工境外出版物光盘不含有国家法律、法规禁载的内容。
光盘SID码为：CC×××—CC×××

出口单位：×××××

出口口岸：×××××

附件：需提供的有关材料

申请单位（签章）

××××年××月 ××日

出版物发行单位设立及变更审批
子项目一：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单位设立审批
1.项目名称：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单位设立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对申请设立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单位进行审批。

地市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申请设立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单位进行审核。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设立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单位的企业或者从事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业务和个人。

4.审批依据：

《出版管理条例》（2014年7月29日修订）第三十五条规定：“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许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依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文附件4第29项规定，该项调整为后置审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5.审批条件：

（1）《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设立出版物批发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①有确定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

②有与出版物批发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发行人员，至少一名负责人应当具有中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或者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关于对〈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中有关从业人员资格问题解释的通知》（新出厅字〔2005〕8号）：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相关的专业技术资格指：初级、中级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出版专业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新闻专业的助理记者、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新闻专业的助理编辑、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经济系列的助理经济师、经济师、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等。

③有与出版物批发业务相适应的设备和固定的经营场所，其中进入批发市场的单店营业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独立设置经营场所的营业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④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并具有符合行业标准的信息管理系统；

⑤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无其他严重违法记录。

除出版物发行企业依法设立的从事批发业务的分公司外，批发单位应为公司制法人。

（2）《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外商投资审批手续。

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出版发行单位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应自开展网络出版物发行业务15日内到原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3）《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申请设立从事出版物发行的书友会、读书俱乐部或者其他类似组织，按照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出版物发行企业可以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书友会、读者俱乐部或者其他类似组织，无需审批，但应于设立后15日内持相关材料到原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三款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规定申请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

（1）申请书，载明单位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

（2）《广西出版物发行单位申请登记表》一式三份；

（3）企业章程；

（4）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5）经营场所的情况及使用权证明；

（6）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7）负责人的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其他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

（8）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情况的证明材料；

（9）工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10）其他需要证明的材料。

注：广西出版物发行单位变更事项的须填写《广西出版物发行单位变更企业事项登记表》（一式三份），并提交所变更事项的对应材料。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自治区本级9个工作日；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确定。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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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出版物批发单位
或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
申
请
表
申请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填 表 日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填表前认真阅读《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三、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做到字迹工整、清楚；
四、申请报告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五、所有申请资料的复印件均使用A4纸；
六、如有补充材料或表格中页面不足，可在后面另附A4纸。
	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及
邮编
	

	经营地址
	

	经营场所面积(㎡)
	

	注册资本
	

	经济性质
	

	申请经营范围
	□图书      □报纸     □期刊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电话
	

	主要业务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及投资金额、比例：

	申请单位盖章或全体股东签章：
年   月   日


	申　　请　　报　　告

	　　　　　
　　　　                       公　章
　　　　　　                               年     月　　日

	注：如申请单位尚无公章，可由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签字确认。


出版物批发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填 表  日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填表前认真阅读《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三、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做到字迹工整、清楚；
四、申请报告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五、所有申请资料的复印件均使用A4纸；
六、如有补充材料或表格中页面不足，可在后面另附A4纸。
	申    请    表

	事  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姓名
	
	

	经济性质
	
	

	经营范围
	
	

	注册资金
	
	

	股东及投资金额、投资
比例
	

	所在地市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 请 变 更 报 告

	


子项目二：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设立审批
1．项目名称：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设立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对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进行审批。

地市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进行审核。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企业或者从事音像制品批发业务的个人。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从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音像制品的批发业务。 

5．审批条件：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名称、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4）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和场所；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①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申请表；
②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章程；

③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履历证明（申请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还需增加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专业资格证书）；

④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资金信用证明；

⑤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经营场所证明。
9．审批法定时限：30日。

10．审批承诺时限：自治区本级12个工作日；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确定。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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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桂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填表前认真学习《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3．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字迹工整、清楚；也可在网上下载表格后输入有关内容。
4．提交材料打印或复印后粘贴在表格内相应位置。

5．申请书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桂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桂林市××信息产业园B栋4层

	邮政编码
	541004

	仓库地址
	桂林市××信息产业园B栋1层

	企业类型
	（国有、民营、外资）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投资总额
	720万元

	经营面积
	200平方米

	仓库面积
	680平方米

	法    人
	姓   名：周××

	
	联系电话：1877732×××

	从业人员人数
	19

	联系电话
	0773-31231××

	传真号码
	3119000

	单位网址
	www.ppmon××.com

	电子邮件
	ddjmon×× @china.com.cn

	申请报告
关于××××××的申请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做好音像制品发行业务，×××××××××××××。我公司（或本人）拟申请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从事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广西××××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地址：×××市×××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新新

法定代表人住址：×××市×××路×××号

注册资本：×××万元

资本来源：张三出资×××万元

              李四出资×××万元

经营面积：×××平方米

经营范围：音像制品批发、零售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公司已符合申办音像制品批发条件。

特此申请。
桂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年××月××日
                            （公  章）
                            年   月   日

	机构章程

	验资报告及出资者信用证明



	说
明
	1．独立核算单位需出具验资报告。
2．非独立核算单位需出具上级单位验资报告、上级单位拨款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上级单位公章。或合作单位验资报告并加盖公章。

	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说
明
	1．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
2．无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有效。
3．租赁房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出资构成情况

	出资者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周××
	200
	33.33%

	黄××
	100
	16.66%

	叶××
	100
	16.66%

	秉××
	100
	16.66%

	文××
	100
	16.66%

	经营范围

	□批发         □零售       □地方性连锁经营    

	人员情况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周××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77年1月6日
	文化程度
	大学

	身份证号码
	4503051977010****
	移动电话
	1877732****

	户籍所在地址
	桂林市××路火星小区26栋3号

	简历：



	总经理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
	

	户籍所在地址
	

	简历：



	业务经理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
	

	户籍所在地址
	

	简历：



	设立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专业技术资格证明、学历证明、身份证复印件。



	填报单位
	填报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全部真实有效

  （填报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负责人
	负责人签名：

	市级新闻出版广电
行政部门审批意见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
行政部门审批意见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子项目三：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1．项目名称：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对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进行审批。

地市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进行审核。
3．审批对象：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批发、连锁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拟变更或终止经营活动的。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音像制品的批发业务。

5．审批条件：

根据国务院令第341 号《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1 号）第三十一规定，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名称、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4）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和场所；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1）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2）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3）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经营场所证明（复印件）；
（4）出版物（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5）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兼并、合并、分立按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设立审批。
9．审批法定时限：30日。
10．审批承诺时限：自治区本级12个工作日；市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确定。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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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南宁市×××公司
	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号
	×××

	地址
	南宁市××区××路××号
	邮      编
	530000

	法人（或负责人）
	张××
	电    话
	0771-3544821

	企业类型
	（国有、民营、个体）
	注册资金
	××万元

	联 系 人
	李××
	电    话
	0771-3544821

	变更事项及内容: 

	登记项
	现登记信息
	变更后登记信息

	□名称
	
	

	□业务范围
	
	

	□地址
	
	

	变更理由:

因       （变更原因）                                        ，我公司申请变更（变更事项）。

请审核批准。


	市级新闻出版广电管理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制

子项目四：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1．项目名称：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2．实施主体：原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

4．审批依据：

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23项，“出版物发行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项目的实施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出版管理条例》（2011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4号，2011年3月21日起施行）第三十七条规定：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向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1年3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第52号令，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规定：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办法到原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外商投资审批手续。

5．审批条件：

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单位审批条件：

（1）《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设立出版物批发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①有确定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

②有与出版物批发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发行人员，至少一名负责人应当具有中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或者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关于对〈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中有关从业人员资格问题解释的通知》（新出厅字〔2005〕8号）：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相关的专业技术资格指：初级、中级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出版专业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新闻专业的助理记者、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新闻专业的助理编辑、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经济系列的助理经济师、经济师、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等。
③有与出版物批发业务相适应的设备和固定的经营场所，其中进入批发市场的单店营业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独立设置经营场所的营业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④注册资本不少于500万元。

⑤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并具有符合行业标准的信息管理系统。

⑥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无其他严重违法记录。

除出版物发行企业依法设立的从事批发业务的分公司外，批发单位应为公司制法人。

（2）《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外商投资审批手续。

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出版物发行单位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应自开展网络出版物发行业务15日内到原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3）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申请设立从事出版物发行的书友会、读书俱乐部或者其他类似组织，按照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出版物发行企业可以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书友会、读者俱乐部或者其他类似组织，无需审批，但应于设立后15日内持相关材料到原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零售单位审批条件：

根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设立出版物零售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个人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确定的名称和经营范围；

（2）至少一名负责人应当具有初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或者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专业相关的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3）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
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单位需提交：

（1）申请书，载明单位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

（2）企业章程；

（3）注册资本信用证明；

（4）经营场所的情况及使用权证明；

（5）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6）负责人的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

（7）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情况的证明材料；

（8）其他需要证明的材料。

出版物（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零售单位需提交：

（1）申请书，载明单位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

（2）经营场所的使用权证明；

（3）经营者的身份证明和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自治区本级9个工作日；市、县（市、区）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市、区）确定。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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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出版物发行单位变更企业事项登记表

（样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企业名称（盖章）
	变更前
	甲公司

	
	变更后
	乙公司

	经营地址
	变更前
	××市××路××号

	
	变更后
	YY市YY路YY号

	经济性质
	变更前
	独资
	邮    编
	53××××

	
	变更后
	股份制
	
	

	电    话
	0771-58×××××
	传    真
	0771-58×××××

	注册资金（万元）
	变更前
	×××万元
	营业面积（m2）
	×××

	
	变更后
	×××万元
	
	

	E-mail
	×××××@163.com

	网    址
	www.×××.com
	职工人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变更前
	张某某
	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联系电话
	13×××××××××

	
	变更后
	李某某
	
	

	执业和从业

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是否有上岗证
	职  务

	
	王某某
	女
	研究生
	是
	副总经理

	
	赵某某
	男
	本科
	是
	销售经理

	
	……
	
	
	
	

	
	
	
	
	
	

	
	
	
	
	
	

	所在市级新闻出版广电管理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管理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备注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宗教用品准印证核发

（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宗教用品准印证核发——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

1．项目名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宗教用品准印证核发——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对驻邕中直、区直单位编写的图书型、报型、刊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申请核发准印证进行审批；

地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各级单位（驻邕中直、区直单位的申请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编写的图书型、报型、刊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涉及《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内容的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申请核发准印证进行审批；

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用于单位内部交流使用的制度、文件、学习资料汇编等图书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及由本级党委或政府主办的用于指导工作的一种刊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申请核发准印证进行审批。

3．审批对象：在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内部，用于指导工作、交流信息的非卖性单本成册或连续性折页、散页印刷品，不包括机关公文性的简报等信息资料。

4．审批依据：

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并施行的《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
5．审批条件：

根据2015年2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2号公布，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规定，内部资料不得刊登下列内容：①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②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③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④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⑤宣扬邪教、迷信的；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⑦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⑧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⑨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⑩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1）图书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根据《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申请图书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请书（一式三份）；
②申请印制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稿件（纸质一份）；
（2）报刊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根据《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八条之规定，连续性申请的报刊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请书（一式三份）；
②编印单位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事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一份）；
③编印人员身份证明复印件（身份证一份）；
④承印单位印刷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9．审批法定时限：20日。

10．审批承诺时限：自治区本级10个工作日；市、县（市、区）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市、区）确定。
（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宗教用品准印证核发——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宗教用品准印证核发

1．项目名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宗教用品准印证核发——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宗教用品准印证核发。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在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内部，用于指导工作、交流信息的非卖性单本成册或连续性折页、散页印刷品，不包括机关公文性的简报等信息资料。

4．审批依据：

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并施行的《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印刷企业接受印刷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印刷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者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核发准印证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逾期不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印刷。
第三十条：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宗教用品的，必须验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印刷宗教用品的申请之日起10日内作出是否核发准印证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逾期不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印刷。

5．审批条件：

根据2015年2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2号公布，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规定，内部资料不得刊登下列内容：①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②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③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④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⑤宣扬邪教、迷信的；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⑦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⑧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⑨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⑩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宗教印刷品不得刊登下列内容：①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②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③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④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⑤宣扬邪教、迷信的；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⑦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⑧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⑨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⑩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自治区宗教局批准文件。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依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定提交所需材料之外，附加提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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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申请登记表

（图书型，区直单位版）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名称
	
	开本
	

	
	
	字数/印张
	

	拟出版时间
	
	印数
	

	目       录

内 容 简 要
	

	编写出版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
	

	主管单位
	

	承印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发送对象
	
	经费来源
	

	申 请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 管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印 刷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意     见
	出版管理处意见
	行政审批办意见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意见：

	
	领导批示：
年   月   日
	领导批示：
年   月   日


注 意 事 项

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严格限定在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内部交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刊登广告，不得在社会上征订发行，不得传播到境外，不得拉赞助或搞有偿经营性活动，不得用准印证出版其他出版物，不得与外单位以“协办”之类形式进行印刷发行等。
二、中小学教科书及教辅材料、地图、个人画册、个人文集、广告印刷品、介绍推广本单位基本情况的宣传资料或含有历法信息及广告内容的挂历、台历、年历、机关公文性简报等信息资料不予核发内部资料准印证。
三、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不得使用“××报”“××刊”“××杂志”“记者××”“期刊社”“杂志社”“刊号”等字样。印刷时，必须到有出版物印刷资质的印刷厂印刷；必须在封面完整印刷标注 “广西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编号和“内部资料，免费交流”字样。
四、编印图书型内部资料的区直、中直单位应在印刷后10天内向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印刷管理处各缴送样本一式两份。（区局地址：南宁市金湖路53号，邮编530028）

五、内部资料出版单位如需对登记项目进行变更，必须重新申请登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申请登记表

报刊型 区直单位版

	名   称
	
	出版时间

（期 数）
	

	
	
	出版周期
	

	开本、版数和页码
	
	期 印 数
	

	主办单位
	
	联 系 人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经费来源
	
	联系电话
	

	主管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承印单位
	
	承印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发送对象
	

	编印单位人员基本情况

	编印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或职称）
	学历
	政治面貌
	备注

	
	
	
	
	
	
	
	

	
	
	
	
	
	
	
	

	
	
	
	
	
	
	
	

	
	
	
	
	
	
	
	

	
	
	
	
	
	
	
	

	
	
	
	
	
	
	
	

	
	
	
	
	
	
	
	

	编

印

目

的
	

	编写内容及主要栏目（期刊型含目录）
	


	编印单位人员基本情况

	编印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或职称）
	学历
	政治面貌
	备注

	
	
	
	
	
	
	
	

	
	
	
	
	
	
	
	

	
	
	
	
	
	
	
	

	
	
	
	
	
	
	
	

	
	
	
	
	
	
	
	

	
	
	
	
	
	
	
	

	
	
	
	
	
	
	
	

	编

印

目

的
	

	编写内容及主要栏目（期刊型含目录）
	


	主 办 单 位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主 管 单 位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承 印 单 位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意     见
	新闻报刊处意见
	行政审批办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签章）
年    月    日


注 意 事 项

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严格限定在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内部交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刊登广告，不得在社会上征订发行，不得传播到境外，不得拉赞助或搞有偿经营性活动，不得用准印证出版其他出版物，不得与外单位以“协办”之类形式进行印刷发行等。
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不得使用“××报”“××刊”“××杂志”“记者××”等字样。印刷时，必须到有出版物印刷资质的印刷厂印刷；必须在封面显著位置完整地印出广西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编号和“内部资料，免费交流”字样，并在显著位置（封面、封底或版权页）标明编印单位、发送对象、印刷单位、印刷日期、印数等，连续性内部资料还需标明期号。
三、内部资料出版单位应在印刷出版后十天内向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新闻报刊处、印刷管理处各缴送样本一份。（区局地址：南宁市金湖路53号，邮编530028）
四、内部资料出版单位如需对登记项目进行变更，必须重新申请登记。
印刷企业（含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设立及变更审批
1．项目名称：印刷企业（含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设立及变更审批。
2．实施主体：
①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对出版物印刷企业（含数字印刷企业）的设立及变更进行审批；
②地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企业的设立及变更进行审批。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设立印刷企业（含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单位和个人。
4．审批依据：
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并施行的《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九条和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数字印刷管理办法》：设立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数字印刷企业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其中，设立专门从事名片印刷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经审核批准的，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持印刷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印刷业经营者申请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2012年10月1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附件2（一）第69—73项。
依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文附件4第31、32项规定，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审批、印刷业经营者兼营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经营活动审批均调整为后置审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5．审批条件：
根据《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
（1）有企业名称和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资金、设备等生产经营条件，其中：1.出版物印刷企业，有2台以上最近十年生产的且未列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的自动对开胶印印刷设备；2.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企业，有2台以上最近十年生产的且未列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的胶印、凹印、柔印、丝印等后续加工设备；3.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4.制版、装订专项印刷企业，；有必要的排版、制版、装订设备，具备2台以上最近十年生产且未列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的印前或印后加工设备；5.数字印刷企业，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元；有一台以上生产型数字印刷机；6.复印、打印企业有必要的复印机、计算机、打印机、名片印刷机等设备，不允许有轻印刷设备。
（4）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其中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必须取得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颁发的《印刷法规培训合格证书》；
（5）设立印刷企业还应当符合国家对广西印刷业总量、结构和布局规划的要求。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附件5第14项规定：
（1）工商营业执照（注：出版物、数字印刷企业、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需提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①包含印刷企业的所在地的省、市、县的地名；
②印刷企业的名称应有自己的字号，出版物印刷企业、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印刷企业应表明“印刷”、“印务”、“彩印”等字样，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应表明“印刷”、“印务”、“包装”、“彩印”等字样；
③如果该印刷企业是公司，还应在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不属于公司，不得标明此类字样。
（2）申办单位或个人提出的请示1份，请示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①标题：关于申请设立（兼营、兼并、合并、分立）××印刷企业的请示；
②主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③正文：设立原因，申请经营范围，投资人及法人情况，购买设备情况，主要业务来源情况等；
④法人代表（股东签字），印刷企业签章；
⑤申请日期。
（3）《印刷经营申请表》一式三份；（可从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官网下载）；
（4）设备目录（附购货发票原件和复印件）1份；有必要的印刷设备：出版物印刷企业必须有二台以上对开胶印印刷设备和配套的装订设备，数字印刷企业必须有一台以上数字印刷机；
（5）经营场所证明和方位示意图1份，经营场所证明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①出具印刷企业的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协议书）；
②数字印刷企业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
③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协议书）的时限。
④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协议书）规定的其他事项。
（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学历证书的复印件1份；
（7）企业章程和管理制度1份；
（8）有外商参与投资或独资的情况，应提交由自治区外经贸行政部门发给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核原件）。
注：印刷经营许可证登记项目变更事项的须提交《印刷经营许可证登记项目变更申请表》（一式三份），并提交所变更事项的对应材料。（可从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官网下载）
9．审批法定时限：60日。
10．审批承诺时限：自治区本级23个工作日；市、县（市、区）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市、区）确定。
数字印刷企业办结时限：20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印刷经营申请表
企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经营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印制
企业基本情况
	申请单位
(或个人)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照片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经营管理范围
	○出版物印刷企业○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印刷企业○出版物排版、制版专项企业○出版物装订专项许可企业○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企业○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打印、复印、影印企业

	企业类别
	□国有□集体□合伙□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个体□其他

	主要业务来源及产品
	

	厂房面积
	
	全厂职工
人数
	

	设备净值
	

	年生产能力
	排字万字；胶印令；装订令


企业人员情况
	主要从业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或职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或职称)

	　
	　
	　
	　
	　
	　
	　
	　

	　
	　
	　
	　
	　
	　
	　
	　

	　
	　
	　
	　
	　
	　
	　
	　

	　
	　
	　
	　
	　
	　
	　
	　

	　
	　
	　
	　
	　
	　
	　
	　

	　
	　
	　
	　
	　
	　
	　
	　

	　
	　
	　
	　
	　
	　
	　
	　

	　
	　
	　
	　
	　
	　
	　
	　

	　
	　
	　
	　
	　
	　
	　
	　

	　
	　
	　
	　
	　
	　
	　
	　

	　
	　
	　
	　
	　
	　
	　
	　

	　
	　
	　
	　
	　
	　
	　
	　

	　
	　
	　
	　
	　
	　
	　
	　

	
	
	
	
	
	
	
	

	
	
	
	
	
	
	
	

	
	
	
	
	
	
	
	

	
	
	
	
	
	
	
	


主要生产设备(分印前、印中、印后)
	设备名称  (出厂日期)
	
	型号
	台数

	　
	
	　
	　

	　
	
	　
	　

	　
	
	　
	　

	　
	
	　
	　

	　
	
	　
	　

	　
	
	　
	　

	　
	
	　
	　

	　
	
	　
	　

	　
	
	　
	　

	　
	
	　
	　

	　
	
	　
	　

	　
	
	　
	　

	　
	
	　
	　

	　
	
	　
	　

	　
	
	　
	　

	　
	
	　
	　

	
	
	
	

	
	
	
	


审批意见
	(无主管部门的企业除外)     企业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行政管理部门意见市级新闻出版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意见
	经审核，同意发证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盖章)
发证日期：

	备注
	


注：1.此表一式三份，报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后，一份企业留存，一份由市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留存，一份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存档。
2.此表务必用钢笔填写准确，字迹工整，地址、名称等要准确规范，不要省略或缩写。
3.经审批发证后半年内不得变更许可证中各项内容。
贴附件：(复印件必须与本表同大，粘贴在格内，左翻)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学历证书复印件。
3、厂(店)方位示意图。

音像、电子出版物制作、复制单位设立及变更审批
子项目一：音像、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的设立审批
1.项目名称：音像、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的设立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设立音像制作单位的单位和个人。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音像出版单位以外的单位申请设立独立从事音像制品的制作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音像制作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书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由申请人持《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设立，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2008年2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5号公布，自2008年4月15日施行的《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第七条：申请设立音像制作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设立音像制作单位的申请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依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文附件4第33项规定，该项调整为后置审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5.审批条件：
《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
（1）有音像制作单位的名称、章程；
（2）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音像制作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音像制作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5人；
（3）有必要的技术设备；
（4）有固定经营场所；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规定：
①《音像制作单位设立申请表》；
②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单位名称、地址，制作业务范围，资金来源有数额，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住址等内容；
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④单位章程；
⑤专业技术人员的证明文件（音像制品制作技术人员、经营人员、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毕业证书、职称证明的复印件）；
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⑥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⑦设备清单；
⑧工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9.审批法定时限：60日。
10.审批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编号：No._____

音像制作单位设立申请表
单位名称    广西×××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填表前认真学习《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3、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字迹工整、清楚；也可以网上下载表格后输入有关内容。
4、提交材料打印或复印后粘贴在表格内相应位置。
	拟申请设立的音像制作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西×××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
	南宁市××路××号
	邮编
	530028

	
	联系地址
	南宁市××路××号
	邮编
	5300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张××
	电子信箱
	dd@163.com

	
	联系电话
	0771-5555222
	传真
	0771-5555221

	
	经济类型
	国有
	注册资金
	××元

	
	经营范围

	××××××

	拟申请音像制作的范围
	教育、文化、旅游音像制品制作



	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为了繁荣音像制品制作产业，满足社会对音像制品制作服务的市场需求，我公司拟开展音像制品制作业务。
我公司（介绍单位基本情况）。
我公司（介绍开展音像制品制作业务的条件）。
我公司现已具备开展音像制品制作的法定条件，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申请设立音像制作单位。
广西×××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机构章程


	音像制作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张××
	职务
	社长
	职称
	副编审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所学专业
	文学
	政治面貌
	党员

	简历
	

	（身份证明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亲笔签字备案
年  月  日

	音像制作单位主要业务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
程度
	所学
专业
	职务
	职称

	
	
	
	
	
	
	

	
	
	
	
	
	
	

	
	
	
	
	
	
	

	
	
	
	
	
	
	

	
	
	
	
	
	
	

	
	
	
	
	
	
	

	
	
	
	
	
	
	

	
	
	
	
	
	
	

	
	
	
	
	
	
	

	
	
	
	
	
	
	

	
	
	
	
	
	
	

	
	
	
	
	
	
	

	
	
	
	
	
	
	

	
	
	
	
	
	
	

	
	
	
	
	
	
	

	
	
	
	
	
	
	

	现有职工总数
	10人
	行政管理人员数

	2人
	技术专业人数
	5人

	编辑出版
专业人数
	2人
	中高级职称人数
	1人


	资金来源情况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联系电话

	
	
	

	
	
	

	
	
	

	
	
	

	
	
	

	
	
	

	
	
	

	
	
	

	主要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说明
	


	工作场所使用证明
（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说明
	1、 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
2、 无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有效。
3、 租赁房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主办人员初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处长复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局长终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登记号
	
	审批登记日期
	

	备注
	


子项目二：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1.项目名称：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凡已取得《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的单位，因工作需要可以申请。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音像出版单位以外的单位申请设立独立从事音像制品的制作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音像制作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由申请人持《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设立，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第一款：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制作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制作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2008年2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5号公布，自2008年4月15日施行的《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第九条：音像制作单位变速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制作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制作单位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5.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6.审批费用：不收费。

7.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①《音像制作单位变更事项申请表》；

②《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8.审批法定时限：60日。

9.审批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10.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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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制作单位
变更事项申请书
填表单位     广西×××有限公司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申请单位
基本情况
	名称
	广西×××有限公司

	
	地址
	××市××路××号

	
	联系人
	张××

	
	电话
	0771-5555222

	变更
内容
	变更名称□
由                             变更为                        
变更业务范围□
由                                                           
变更为                                                       
兼并□
                             兼并                            
合并□
由                           和                              
合并为                                                      
分立□
由                                                          
分立为                          和                           


	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为了更好地开展音像制作业务，因（变更事项的原因），我公司拟变更（变更的事项），由（原登记项）变更为（变更后的登记项）。
特此申请。
广西×××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子项目三：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含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设立审核
1.项目名称：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含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设立审核。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设立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的单位和个人。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申请设立音像复制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音像制品复制许可证》，由申请人持《音像制品复制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2004年6月29日公布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316项。

2013年7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号）附件1第10、11项。

依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文附件4第35、36项规定，该项调整为后置审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5.审批条件：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

（1）有复制单位的名称和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资金、设备等生产经营条件；

（4）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5）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审批设立复制企业还应当符合国家对广西复制企业总量、结构、布局规划的要求。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十条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规定：

（1）新设立复制单位需提交工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2）《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3）复制单位章程；

（4）设立复制单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应载明设立复制企业的重要性、国内及国外市场需求、交通条件及厂址环境的优越性、企业管理层、投资回报、原材料、质量控制、环境保护、经济分析、结论等内容；

（5）复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核验原件；

（6）复制单位的资本信用证明（复印件），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7）复制单位的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房屋使用证明复印件或房屋租借合同复印件，需核验原件。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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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申请设立变更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填表前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复制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3、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字迹工整、清楚；也可在网上下载表格后输入有关内容。
4、提交材料打印或复印后粘贴在表格内相应位置。
5、申请书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1.申请设立变更的复制单位基本情况


	1.1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1.2英文名称：

	1.3地址：××市××区××路××号

	1.4邮编：××××××
	1.5电话：×××××××

	1.6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1.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1.8注册资本：××万元
	1.9投资总额：××万元

	2.申请事项内容（请在□内划√）

	2.1□新设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
	2.2□新设可录类复制单位

	2.3□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2.4□复制单位变更经营范围、合并或分立


	3.主管主办单位情况（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3.1单位名称：××××××××

	3.2经营范围：××××××××

	3.3地址：××××××××
	

	3.4邮编：×××××
	3.5电话：××××××××

	3.6法定代表人：×××
	3.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3.8注册资本：××万元
	3.9投资总额：××万元

	4.资金来源情况

	4.1出资者名称：

	4.1.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1.2所占比例：

	4.2出资者名称：

	4.2.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2.2所占比例：

	4.3出资者名称：

	4.3.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3.2所占比例：

	4.4其他：

	5.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说明：



	6.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因（原因），我公司计划开展×××业务，设立（可录光盘或只读光盘或磁带复制）复制企业。计划引进（或购买）（可录光盘、只读光盘、磁带复制）生产设备，设备基本情况如下：
（设备数量、型号、基本参数等）
引进（或购买）以上设备所需资金万元，资金来源为：
（资金来源方式），设备拟安装在（设备安装地点）。
现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可录光盘或只读光盘或磁带复制）企业设立审批手续。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7. 复制单位章程

	

	8.复制单位可行性研究报告

	


	9.复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情况

	9.1姓名：
	9.2性别：

	9.3出生日期：
	9.4文化程度：

	9.5职称：
	9.6政治面貌：

	9.7住址：
	9.8电话：

	9.9简历


	9.10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9.11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9.12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亲笔签字备案：

	10.复制单位人员情况

	10.1单位总人数：
	10.2管理人员人数：

	10.3技术人员人数
	10.4大专学历以上人数：

	10.5总经理姓名：

	10.5.1性别：
	10.5.2出生日期：

	10.5.3文化程度：
	10.5.4职称：

	10.5.5有效证件号码：
	10.5.6电话：

	10.6副总经理姓名：

	10.6.1性别：
	10.6.2出生日期：

	10.6.3文化程度：
	10.6.4职称：

	10.6.5有效证件号码：
	10.6.6电话：

	10.7业务部经理姓名：
	

	10.7.1性别：
	10.7.2出生日期：

	10.7.3文化程度：
	10.7.4职称：

	10.7.5有效证件号码：
	10.7.6电话：

	10.8其他：


	11.工作场所使用证明（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说明：
1.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
2.无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有效。
3.租赁房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12.拟购买增加的生产设备的情况

	

	13.主管主办单位意见（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公章）
年   月   日

	14.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15.备注



子项目四：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1．项目名称：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改变业务范围，兼并或合并、分立审核。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改变业务范围，兼并或合并、分立的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申请设立音像复制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音像制品复制许可证，由申请人持音像制品复制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音像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复制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复制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2009年6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2号公布，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的《复制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复制单位申请兼营或者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复制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复制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至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复制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复制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由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复制单位，应在工商机关登记后30日内直接向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由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设立的复制单位，应在工商机关登记后20日内向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备案申请，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向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备案机关进行备案后变更或者注销复制经营许可证。

2013年7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号）附件1第12、13项。

5．审批条件：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设立复制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复制单位的名称、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资金、设备等生产经营条件。其中，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500万元；可录类光盘生产单位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0万元；磁带磁盘复制单位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万元。
（4）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5）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审批设立复制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外，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复制单位总量、结构和而已的规划。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十条：

（1）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2）复制单位章程；

（3）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兼并或合并、分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4）复制单位复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

（5）复制单位资金信用证明；

（6）复制单位的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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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申请设立变更单位名称：   广西×××公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填表前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复制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3．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字迹工整、清楚；也可在网上下载表格后输入有关内容。
4．提交材料打印或复印后粘贴在表格内相应位置。

5．申请书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1.申请设立变更的复制单位基本情况

	1.1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1.2英文名称：

	1.3地址：××市××区××路××号

	1.4邮编：××××××
	1.5电话：×××××××

	1.6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1.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1.8注册资本：××万元
	1.9投资总额：××万元

	2.申请事项内容（请在□内划√）

	2.1□新设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
	2.2□新设可录类复制单位

	2.3□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2.4□复制单位变更经营范围、合并或分立



	3.主管主办单位情况（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3.1单位名称：××××××××

	3.2经营范围：××××××××

	3.3地址：××××××××
	

	3.4邮编：×××××
	3.5电话：××××××××

	3.6法定代表人：×××
	3.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3.8注册资本：××万元
	3.9投资总额：××万元

	4.资金来源情况

	4.1出资者名称：

	4.1.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1.2所占比例：

	4.2出资者名称：

	4.2.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2.2所占比例：

	4.3出资者名称：

	4.3.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3.2所占比例：

	4.4其他：



	5.验资报告及出资者信用证明

	

	说明：

（1）独立核算单位需出具验资报告。
（2）非独立核算单位需出具上级单位验资报告、上级单位拨款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上级单位公章。

	6.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为了更好地开展复制业务，因（变更事项的原因），我公司拟变更（变更的事项），由（原登记项）变更为 （变更后的登记项） 。

特此申请。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7.复制单位章程

	

	8.复制单位可行性研究报告

	

	9.复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情况

	9.1姓名：
	9.2性别：

	9.3出生日期：
	9.4文化程度：

	9.5职称：
	9.6政治面貌：

	9.7住址：
	9.8电话：

	9.9简历



	9.10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9.11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9.12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亲笔签字备案：

	10.复制单位人员情况

	10.1单位总人数：
	10.2管理人员人数：

	10.3技术人员人数
	10.4大专学历以上人数：

	10.5总经理姓名：

	10.5.1性别：
	10.5.2出生日期：

	10.5.3文化程度：
	10.5.4职称：

	10.5.5有效证件号码：
	10.5.6电话：

	10.6副总经理姓名：

	10.6.1性别：
	10.6.2出生日期：

	10.6.3文化程度：
	10.6.4职称：

	10.6.5有效证件号码：
	10.6.6电话：

	10.7业务部经理姓名：
	

	10.7.1性别：
	10.7.2出生日期：

	10.7.3文化程度：
	10.7.4职称：

	10.7.5有效证件号码：
	10.7.6电话：

	10.8其他：

	11.工作场所使用证明（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说明：

（1）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
（2）无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有效。
（3）租赁房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12.拟购买增加的生产设备的情况

	

	13.主管主办单位意见（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公  章）
年    月    日

	14.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15.备注




子项目五：磁带磁盘复制企业设立审批
1.项目名称：磁带磁盘复制企业设立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设立磁带磁盘复制企业的单位和法人。

4.审批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申请设立音像复制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2009年6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2号公布，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的《复制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光盘、磁带磁盘以及其他介质复制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中，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可录类光盘生产单位和磁带磁 盘复制单位设立的审批。

第十一条第二款：申请设立可录类光盘生产单位和磁带磁盘复制单位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国家允许设立外资可录类光盘生产单位，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只读类光盘和磁带磁盘复制单位，但中方必须控投或占主导地位。国家禁止设立外商独资只读类光盘和磁带磁盘复制单位。

2013年7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号）附件1第10、11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5.审批条件：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

（1）有复制单位的名称、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资金、设备等生产经营条件；

（4）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5）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十条：

（1）《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2）企业章程；

（3）可行性研究报告；

（4）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

（5）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6）新设立复制单位需提供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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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申请设立变更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填表前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复制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3、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字迹工整、清楚；也可在网上下载表格后输入有关内容。
4、提交材料打印或复印后粘贴在表格内相应位置。
5、申请书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1.申请设立变更的复制单位基本情况

	1.1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1.2英文名称：

	1.3地址：××市××区××路××号

	1.4邮编：××××××
	1.5电话：×××××××

	1.6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1.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1.8注册资本：××万元
	1.9投资总额：××万元

	2.申请事项内容（请在□内划√）

	2.1□新设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
	2.2□新设可录类复制单位

	2.3□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2.4□复制单位变更经营范围、合并或分立


	3.主管主办单位情况（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3.1单位名称：××××××××

	3.2经营范围：××××××××

	3.3地址：××××××××
	

	3.4邮编：×××××
	3.5电话：××××××××

	3.6法定代表人：×××
	3.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3.8注册资本：××万元
	3.9投资总额：××万元

	4.资金来源情况

	4.1出资者名称：

	4.1.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1.2所占比例：

	4.2出资者名称：

	4.2.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2.2所占比例：

	4.3出资者名称：

	4.3.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3.2所占比例：

	4.4其他：


	5.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说明：


	6.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因（原因），我公司计划开展×××业务，设立（可录光盘或只读光盘或磁带复制）复制企业。计划引进（或购买）（可录光盘、只读光盘、磁带复制）生产设备，设备基本情况如下：
（设备数量、型号、基本参数等）
引进（或购买）以上设备所需资金万元，资金来源为：
（资金来源方式），设备拟安装在（设备安装地点）。
现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可录光盘或只读光盘或磁带复制）企业设立审批手续。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7.复制单位章程

	

	8.复制单位可行性研究报告

	

	9.复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情况

	9.1姓名：
	9.2性别：

	9.3出生日期：
	9.4文化程度：

	9.5职称：
	9.6政治面貌：

	9.7住址：
	9.8电话：

	9.9简历


	9.10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9.11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9.12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亲笔签字备案：

	10.复制单位人员情况

	10.1单位总人数：
	10.2管理人员人数：

	10.3技术人员人数
	10.4大专学历以上人数：

	10.5总经理姓名：

	10.5.1性别：
	10.5.2出生日期：

	10.5.3文化程度：
	10.5.4职称：

	10.5.5有效证件号码：
	10.5.6电话：

	10.6副总经理姓名：

	10.6.1性别：
	10.6.2出生日期：

	10.6.3文化程度：
	10.6.4职称：

	10.6.5有效证件号码：
	10.6.6电话：

	10.7业务部经理姓名：
	

	10.7.1性别：
	10.7.2出生日期：

	10.7.3文化程度：
	10.7.4职称：

	10.7.5有效证件号码：
	10.7.6电话：

	10.8其他：



	11.工作场所使用证明（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说明：
1.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
2.无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有效。
3.租赁房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12.拟购买增加的生产设备的情况

	

	13.主管主办单位意见（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公章）
年   月   日

	14.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15.备注



非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委托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

复制计算机软件、电子媒体非卖品审批

1．项目名称：非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委托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复制计算机软件、电子媒体非卖品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复制计算机软件、电子媒体非卖品（含境外）的单位。

4．审批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320项:非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委托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复制计算机软件、电子媒体非卖品审批由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008年2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4号公布，自2008年4月15日起施行的《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非卖品，须向委托方或受托方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书应写明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的使用目的、名称、内容、发送对象、复制载体形式等，并附样品。
5．审批条件：

根据《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电子出版物非卖品内容限于公益宣传、企事业单位业务宣传、交流、商品介绍等，不得定价，不得销售、复印销售或与其他商品搭配销售。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

①电子媒体非卖品复制申请表；

②申请复制的计算机软件、电子媒体样盘、样带，以及其他文字性资料；

③版权证明文件。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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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经营性

电子媒体非卖品复制申请表

准复制号：                                        复制委托书号：

	名    称
	科丰多功能收割机安装与使用说明
	类    别
	电子媒体

	载    体
	DVD-ROM
	数    量
	10000张

	复制单位
	桂林鸿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复制目的
	指导用户操作使用、维护、保养机器

	发送对象
	使用人

	内   容   简   介
	1．收割机操作演示、装机

2．收割机维护保养

3．产品宣传演示

	申请单位
	名    称
	桂林高新区科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桂林市七星区辰山路东侧

	
	经 办 人
	张××
	身份证号码
	450************

	
	联系电话
	0773-7436362

	制作单位
	名    称
	桂林高新区科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桂林市七星区辰山路东侧

	
	联系电话
	0773-7436362

	申  请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负  责  人
签      章
	

	制  作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负   责  人
签       章
	

	地市新闻出版
管理部门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
意        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
	


设立报刊记者站审批
1．项目名称：设立报刊记者站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中央单位和自治区级单位（不含市级单位）主管的报刊出版单位。

4．审批依据：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334项：“设立报刊记者站审批”实施机关为“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5．审批条件：

根据2009年8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3号公布的《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

（1）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设立并获得报纸、期刊出版许可证，同时又有新闻采访业务的报刊出版单位；

（2）具备有效管理记者站的条件和能力；

（3）记者站采编人员须为符合申领新闻记者证的报刊出版单位专职人员，记者站站长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并有5年以上新闻采编工作经历；

（4）记者站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5）记者站有报刊出版单位提供的维持日常工作的经费；

（6）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7）除前款所列条件外，还须符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刊记者站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6．审批数量：有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2009年8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3号公布的《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1）报刊出版单位提交的申请文件（应包括设立记者站的理由，记者站的业务范围、活动方式，报刊出版单位对记者站的管理方式和必要的保障条件及管理责任。申请文件应有文头、正式文号并加盖公章，主送单位为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2）报刊出版单位对记者站的管理制度（可用正式文件的复印件）；

（3）报刊主管单位同意设立记者站的文件（可用正式文件的复印件）；

（4）报纸（期刊）出版许可证副本复印件（须加盖报刊出版单位的公章）；

（5）记者站人员身份证、简历及从业资格证明复印件；

（6）报刊出版单位出具的记者站人员编制或者劳动聘用合同等证明文件复印件；

（7）报刊出版单位出具的记者站经费来源的有关证明（需提供具体的年度经费数额）；

（8）记者站办公场所的有关证明材料；

（9）填写记者站登记表；

（1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单位主管的报刊出版单位因特殊需要，在规定范围以外跨省到广西设立记者站的，须经报刊出版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向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特别申请，提出需要在广西进行长期采访的充分理由，并提交报刊出版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出具的商建函；

（11）自治区级单位（不含市级单位）主管的报刊出版单位拟在广西各市设立记者站的，须征得驻在市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的同意，并在记者站登记表上加盖公章。

以上材料一式二份，并加盖公章。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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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记 者 站 登 记 表

            记者站名称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制

	新闻

单位

情况
	报刊社名称
	
	刊号
	

	
	主管单位
	
	主办

单位
	

	
	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
	

	
	记者站管理部门
	
	负责人
	

	
	电  话
	
	手 机
	

	记者站

情况
	记者站名称
	

	
	记者站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记者站地址
	

	
	邮    编
	
	经费

来源
	

	
	业务范围
	

	
	  记者站总人数
	
	在编

人数
	
	聘用

人数
	

	
	采编人数
	
	后勤

人数
	


记 者 站 人 员 情 况 表

	姓名
	性别
	文化

程度
	职务
	职称
	身份证号
	记者

证号
	资格

证号
	任职

时间
	手机

	
	
	
	
	
	
	
	
	
	

	
	
	
	
	
	
	
	
	
	

	
	
	
	
	
	
	
	
	
	

	
	
	
	
	
	
	
	
	
	

	
	
	
	
	
	
	
	
	
	

	
	
	
	
	
	
	
	
	
	

	
	
	
	
	
	
	
	
	
	

	
	
	
	
	
	
	
	
	
	


	新闻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驻在市新闻

出版广电
行政部门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

审核意见
	     经审核同意设立                              驻广西记者站，编号：           新地证第              号。

                            （签章）

                                       年     月     日


可录光盘生产企业设立、经营审批
子项目一：可录光盘生产设备引进审核
1．项目名称：可录光盘生产设备引进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可录光盘生产设备引进的光盘复制企业。

4．审批依据：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21项。

2004年8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号 ）三、关于光盘复制生产设备的审批：以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方式增加、进口、变更光盘生产设备（含不作价设备），需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其中增加、进口、变更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设备，由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增加、进口、变更可录类光盘生产设备，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印发〔2008〕1573号）《关于下放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设备投产验收管理权限的通知》：所有光盘复制生产设备的投产验收工作改由光盘复制单位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并在批准之日起20日内报总署印刷发行管理司备案。

5．审批条件：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04第2号）的规定，可录光盘生产设备引进审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以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方式增加、进口、变更可录光盘生产设备；

（2）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生产标准，不属于应淘汰或落后的设备；

（3）设备引进安装调试完毕，须经审批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验收。

合格（产品合格率90%以上）、核发复制经营许可证后，方可正式投产。

6．审批数量：有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2004年8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号）第三项：

①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设备引进、增加与更新申请表；

②可行性研究报告；

③验资报告及出资者信用证明；

④设备安装场所使用证明。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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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设备
引进、增加与更新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广西×××公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填表前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复制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3．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字迹工整、清楚；也可在网上下载表格后输入有关内容。
4．提交材料打印或复印后粘贴在表格内相应位置。

5．申请书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1.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1.1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1.2地址：××市××区××路××号

	1.3邮编：××××××
	1.4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1.5电话：×××××××
	1.6传真：×××××××

	1.7注册资本：××万元
	1.8投资总额：××万元

	1.9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1.10营业执照号：×××

	2.申请单位管理类型（请在□内划√）

	2.1□已设立的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

	2.1.1复制经营许可证号：

	2.1.2现有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线数量：      条      头

	2.2□国内光盘设备制造生产单位

	2.2.1经营范围：



	2.2.2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设备制造和销售情况：



	3.设备申请事项内容（请在□内划√）

	3.1设备状况

	3.1.1□进口或购买全新设备
	3.1.2□购买已使用设备

	3.2设备类型

	3.2.1□成套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线  数量:      条      头

	3.2.2□成套只读类光盘金属母盘生产线     数量：      条

	3.2.3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设备

	3.2.3.1□用于光盘生产的精密注塑机          数量:    台

	3.2.3.2□用于光盘生产的真空金属溅镀机      数量:    台

	3.2.3.3□用于光盘生产的粘合机              数量:    台

	3.2.3.4□用于光盘生产的保护胶涂覆机        数量:    台

	3.2.3.5□用于光盘生产的染料层旋涂机        数量:    台

	3.2.3.6□用于光盘生产的专用模具            数量:    台

	3.2.3.7□用于光盘生产的盘面印刷机          数量:    台

	3.2.3.8□光盘质量在线检测仪                数量:    台

	3.2.3.9□光盘质量离线检测仪                数量:    台

	3.2.3.10□用于光盘生产的金属母盘生产设备   数量:    台

	3.3备注



	4.资金来源情况

	

	5.验资报告及出资者信用证明

	

	说明：

（1）独立核算单位需出具验资报告。
（2）非独立核算单位需出具上级单位验资报告、上级单位拨款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上级单位公章。

	6.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因（原因）   ，我公司计划引进（增加、更新）只读类光盘复制生产设备，引进（增加、更新）的设备基本情况如下：

（设备数量、型号、基本参数等）

引进（增加、更新）以上设备所需资金   万元，资金来源为：

（资金来源方式）  ，设备拟安装在（设备安装地点）。

现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办理以上可录光盘生产设备的引进（增加、更新）的审批手续。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7.可行性研究报告

	

	8.设备安装场所使用证明（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说明：

（1）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
（2）无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有效。
（3）租赁房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9.具体设备清单

	

	10.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11.备注




子项目二：设立可录光盘生产企业审批
1.项目名称：设立可录光盘生产企业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设立可录光盘生产企业的单位和个人。

4.审批依据：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22项。

2004年8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号）二、关于光盘复制单位的设立。设立光盘复制单位需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核发复制经营许可证。其中设立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由新闻出版总署审批；设立可录类光盘生产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设立外商投资光盘复制单位，除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外，还须报商务部审批并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方可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光盘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光盘复制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光盘复制单位的，应当依照上述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涉及到外商投资光盘复制单位合同章程变更，遵照有关法律法规。

依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文附件4第37项规定，该项调整为后置审批。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5.审批条件：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设立可录光盘生产企业审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复制单位的名称和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资金、设备等生产经营条件。；

（4）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5）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审批设立光盘生产企业还应当符合国家对广西光盘生产企业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要求。

6.审批数量：有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十条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规定：

①《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②复制单位章程；

③设立复制单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④复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

⑤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⑥复制单位的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

⑦新设立企业须提交工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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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单位设立变更申请表
申请设立变更单位名称  广西×××公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制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填表前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复制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3、填表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字迹工整、清楚；也可在网上下载表格后输入有关内容。
4、提交材料打印或复印后粘贴在表格内相应位置。
5、申请书要充分说明申请理由和所具备的条件。
	1.申请设立变更的复制单位基本情况

	1.1单位名称：广西×××公司

	1.2英文名称：

	1.3地址：××市××区××路××号

	1.4邮编：××××××
	1.5电话：×××××××

	1.6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1.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1.8投资总额：××万元
	

	2.申请事项内容（请在□内划√）

	2.1□新设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
	2.2□新设可录类复制单位

	2.3□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包括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磁存储介质复制单位）
	2.4□复制单位变更经营范围、合并或分立


	3.主管主办单位情况（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3.1单位名称：××××××××

	3.2经营范围：××××××××

	3.3地址：××××××××
	

	3.4邮编：×××××
	3.5电话：××××××××

	3.6法定代表人：×××
	3.7经济类型：（国有或民营）

	3.8投资总额：××万元
	

	4.资金来源情况

	4.1出资者名称：

	4.1.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1.2所占比例：

	4.2出资者名称：

	4.2.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2.2所占比例：

	4.3出资者名称：

	4.3.1出资额或出资条件：
4.3.2所占比例：

	4.4其他：


	5.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

	

	说明：


	6.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因（原因），我公司计划开展×××业务，设立（可录光盘或只读光盘或磁带复制）复制企业。计划引进（或购买）（可录光盘、只读光盘、磁带复制）生产设备，设备基本情况如下：
（设备数量、型号、基本参数等）
引进（或购买）以上设备所需资金万元，资金来源为：（资金来源方式），设备拟安装在（设备安装地点）。
现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可录光盘或只读光盘或磁带复制）企业设立审批手续。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7.复制单位章程

	

	8.复制单位可行性研究报告

	

	9.复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情况

	9.1姓名：
	9.2性别：

	9.3出生日期：
	9.4文化程度：

	9.5职称：
	9.6政治面貌：

	9.7住址：
	9.8电话：

	9.9简历


	9.10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9.11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9.12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亲笔签字备案：

	10.复制单位人员情况

	10.1单位总人数：
	10.2管理人员人数：

	10.3技术人员人数
	10.4大专学历以上人数：

	10.5总经理姓名：

	10.5.1性别：
	10.5.2出生日期：

	10.5.3文化程度：
	10.5.4职称：

	10.5.5有效证件号码：
	10.5.6电话：

	10.6副总经理姓名：

	10.6.1性别：
	10.6.2出生日期：

	10.6.3文化程度：
	10.6.4职称：

	10.6.5有效证件号码：
	10.6.6电话：

	10.7业务部经理姓名：
	

	10.7.1性别：
	10.7.2出生日期：

	10.7.3文化程度：
	10.7.4职称：

	10.7.5有效证件号码：
	10.7.6电话：

	10.8其他：


	11.工作场所使用证明（租赁协议、房产证明复印件）

	

	说明：
1.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
2.无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有效。
3.租赁房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12.拟购买增加的生产设备的情况

	

	13.主管主办单位意见（如无主管主办单位，则不需填写）
（公章）
年   月   日

	14.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15.备注



子项目三：被关闭光盘厂生产线处理审批
1．项目名称：被关闭光盘厂生产线处理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被关闭的光盘生产线。

4．审批依据：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第23项。

2004年8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号）第四条：关于被关闭光盘厂生产线和被查缴的非法光盘生产线的处理。被关闭光盘厂生产线和被查缴的非法光盘生产线的处理，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本辖区内定向审批。需要跨省处理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报新闻出版总署在省际调剂，由同意接收或购买的光盘复制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文件规定，取消“被查缴的非法光盘生产线的处理”项目。

5．审批条件：

2009年6月30日公布的《复制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1）接收或收购单位必须是现有的合法光盘复制单位在许可经营的范围内接收或收购对应的生产设备，超出原许可经营范围的，应按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2）被关闭光盘厂生产线的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解决；

（3）跨省处理的，应报新闻出版总署调剂。
6．审批数量：有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复制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①申请报告，应当说明申请接收或收购光盘生产设备的原因，设备的数量、型号及其他基本情况，设备的资金来源和数额，设备安装场地；

②接收或收购光盘生产设备的资金信用证明；

③接收或收购光盘生产设备所必备的经营场所的证明；

④接收或收购光盘复制企业的复制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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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公司关于接收（或收购）×××公司

因关闭处理的光盘生产线的申请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因（原因）   ，我公司计划接收（或收购）×××公司因关闭处理的光盘生产线，计划接收（或收购）的光盘生产线基本情况如下：

（设备数量、型号、基本参数等）

接收（或收购）以上光盘生产线所需资金      万元，资金来源为：

（资金来源方式）  。

接收（或收购）以上光盘生产线拟安装在（设备安装地点）。

现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办理以上被关闭光盘厂生产线处理审批手续。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子项目四：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审批
1．项目名称：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审批。

2．实施主体：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3．审批对象：全区申请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的光盘复制企业。

4．审批依据：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24项。

2004年8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号）第五项：关于加工贸易项下进出口只读类光盘的审核。加工贸易项下进出口的只读类光盘，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申请单位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样品备案，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后，抄送省级商务部门和进出口地直属海关。

5．审批条件：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04第2号）规定，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审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不含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2）进口光盘（生产测试用、报批审查用的除外）随产品加工包装后，必须全部输出境外；
（3）进出口的只读类光盘（包括纯光盘产品和随机配套光盘产品）如无法出口，不得在境内销售或散发，应依法办理销毁手续；

（4）境内出版、发行及有关单位不得委托境外单位加工光盘。
6．审批数量：无数量限制。
7．审批费用：不收费。

8．需提交的材料：

根据2004年8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号）第五项：
（1）申请书1份，应载明加工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加工光盘的类型、内容、数量，委托复制的单位名称、负责办理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名称，负责办理进出口手续的海关等；

（2）光盘的著作权授权证明1份，证明应说明出版物著作权的归属及授权，并提供相应材料；

（3）光盘的样本及文字说明材料1份，说明资料应说明光盘的来源、内容、数量、开本、加工目的等；

（4）填写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批准证（一式六联）1份；

（5）海关备案手册（复印件）。
9．审批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10．审批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0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各市、县（县级市）咨询及投诉电话由各市、县（县级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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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示范文本

申请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兹有××××公司委托我司复制加工境外光盘《××××××》DVD，共×××张（套），复制光盘内容为“××××××”。委托方为××××××有限公司，光盘的著作权人为××××××公司。该光盘属于境外非卖品，由××××××有限公司负责办理相关出口手续，并随同产品全部出口。
光盘SID码为：CC×××—CC×××

出口单位：×××××

出口口岸：×××××

附件：（需提供的有关材料）

申请单位（签章）

××××年××月 ××日

注：申请人也可以采用其他规范性公文格式提申请。
广播电台、电视台暂停播出的同意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广播电台、电视台暂停播出的同意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公布，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广播电台、电视台因特殊情况需要暂时停止播出的，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局同意。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广播电台、电视台因特殊情况需要暂时停止播出的，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同意。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暂停播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有特殊情况需暂停播出。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一）实施对象。在广西区内因特殊情况需要暂停播出的广播电台、电视台。

（二）实施范围。需要暂停播出的广播电台、电视台。

六、申请材料

申请报告（本广播电台、电视台简要情况，暂停播出的原因、暂停播出的期限）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4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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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电视台关于暂停播出的请示

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

我台是××××××（本台简要情况，主要是获批准情况、运营情况、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由于×××××××（暂停播出的原因），拟于××年××月××日××时正至××年××月××日××时正暂停播出。

专此请示，请批准为盼。

                             ××电视台（章）

                            ××年××月××日

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

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

（二）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2号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电影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须报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2012年9月23日（国发〔2012〕5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第64项：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下放后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2015年2月2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附件4第15项规定，该项改为后置审批。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2012年9月23日（国发〔2012〕5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第64项：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下放后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八条、第十六条规定，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须具备下列条件：

1．有电影制片单位的名称、章程；

2．有符合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

3．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4．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5．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场所和设备；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实施对象：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的广西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

实施范围：在广西区内申请。

六、申请材料

（一）《电影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须报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第64项：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下放后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在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的登记手续前，须按照设立电影制片单位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报经省级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二）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九条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附件4第15项规定，申请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电影制片单位的名称、地址和经济性质；

2．电影制片单位的主办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及其主管机关；

3．电影制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住址、资格证明文件；

4．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或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核原件）；

5．电影制片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

6．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材料；

7．资金、场所和设备证明材料。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636。

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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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申请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

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需独立从事电影摄制，成立电影制片单位，拟名为“广西××电影公司”，现将申请材料呈上。

妥否，请审批。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附：1．单位名称、地址和经济性质材料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3．主办单位或主管机关的同意函

4．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材料

5．资金、场所和设备证明材料

 广西××××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国产电视动画片报审表（样表）











